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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初步

2 毕业典礼

(1) 本法（第177条至第180条、第199条和第200条除外）自总督通过枢密院
令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2) 第177条至第180条、第199条和第200条自本法获得御准之日起生效。

(3) 根据本条作出的命令属附属法例（见第三部分《2019年立法法案》的出
版要求）。

《2019年立法法案》对根据本节制定的二级立法的要求

出版物 私隐专员公署必须在法例网页上公布，并在宪报刊登。

演示文稿 部长必须将其提交给众议院

LA19 s 69(1)(c)

LA19 s 114,附表1
第32（1）（a）条

不允许 它可能被众议院否决。 LA19第115章，116
这张纸条不是法案的一部分。

第2（1）条：本法（第177-180条、第199条和第200条除外）于2003年8月20日根据《2002年商标
法生效令2003》（SR 2003/188）生效。

第2（3）条：于2021年10月28日插入第3节2021年《次级立法法案》（2021
第7号）。

3 目的

本法案的目的是：

(a) 更明确地界定注册商标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和

(b) 简化商标注册程序，以降低申请人的成本，并普遍降低企业的合规
成本；和

(c) 解决毛利人对含有毛利人符号（包括图像和文字）的商标注册的关
切；和

(d) 阻止与新西兰注册商标有关的假冒活动；和

(e) 确保新西兰的商标制度考虑到国际发展。

4 概述

在本法案中，—

(a) 本部分涉及初步事项，包括本法的解释和对王国政府的适用：

(b) 附于注册商标的主要权利（例如，使用注册商标的专有权利）列于
第10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2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791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26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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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13条列出了商标何时可注册。第14至30条列出了与商标可注册性
有关的其他规定：

(d) 注册商标的程序载于第3部分：

(e) 与注册商标侵权有关的补救措施和违法行为规定、与适用于海外国
家商品的侵权标志有关的边境保护措施，以及与根据本法提起的法
律诉讼和上诉有关的一般规定，均在第4部分：

(f) 第5部分载有关于专员、商标注册处和咨询委员会的规定，该咨询
委员会的职能是向专员提供咨询意见，说明拟议注册的商标是否冒
犯毛利人，该商标是或似乎是毛利人标志的衍生物，包括图像和文
字。

5 解释

(1) 在本法案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则：

本法包括根据本法制定的条例。

实际登记日期是指委员会根据第51（a）条规定在登记册上登记的日期。

咨询委员会指根据第177条委任的咨询委员会

申请人—

(a) 指已申请商标注册的人；和

(b) 包括申请的受让人，如果转让已根据第82条生效；和

(c) 在第134G条、第134H条和第134K条中，指申请搜查令的人；和

(d) 在第134U条中，是指该条所述命令的申请人。

应用程序—

(a) 指商标注册申请；和

(b) 包括一系列商标的注册申请。转让是指通过有关各方的行为进

行的转让。证明商标是指能够：

(a) 用图形表示；和

(b) 在贸易过程中，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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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经任何人就产地、物料、制造方式、质量、准确性或其他特
性作出证明的货物，而该等货物并非来自经上述证明的货物；
或

(ii) 由任何人对未经认证的服务的质量、准确性、性能或其他特
性进行认证的服务

行政长官，—

(a) 在第4部分（边境保护措施）第3子部分中，具有第135节中规定的
含义；和

(b) 在本法案的其余部分，是指该部的首席执行官

申请人具有第135条中规定的含义。

集体协会是指拥有或能够拥有成员的机构（无论是否成立），并且——

(a) 为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组成；和

(b) 其组成可随时确定其成员身份

集体商标是指能够：

(a) 用图形表示；和

(b) 将作为标志所有者的集体协会成员的商品或服务与非集体协会成员
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来。

专员—

(a) 指商标专员；和

(b) 为免生疑问，包括一名助理商标专员

条件包括对商标注册所赋予的商标专用权的限制，包括对以下权利的限
制：

(a) 使用方式：

(b) 与在新西兰境内任何地方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的货物有关的使
用：

(c) 与新西兰境内提供的服务有关的使用：

(d) 与出口到新西兰以外任何市场的货物有关的用途

海关管制具有第135条规定之含义。

在本法案的任何规定中，公约国是指根据第200条的命令宣布为该规定所
指的公约国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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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国申请是指在公约国（无论是在成为公约国之前还是之后）提出的
商标注册申请，即根据——

(a) 两个或多于两个公约国之间的条约的条款，相当于在任何一个该等
公约国提出的申请；或

(b) 任何公约国法律，等同于在该公约国提出的申请

法院—

(a) 指高等法院；和

(b) 就第126至134条及第134T至134V条而言，包括区域法院或该法院的
法官

海关官员具有第135条规定之含义。

已故所有者—

(a) 是指在本法生效之前或之后死亡的任何商标的注册所有人；和

(b) 包括在商标注册之前死亡的商标注册申请人，无论是在本法生效之
前还是之后。

认定注册日期是指：

(a) 如属第36条适用的商标，则为在公约国提出申请的日期（但须受任
何与国际安排有关的成文法则规限）：

(b)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申请的日期

就第4部分第2A子部分和第155B和155D至155F节而言，文件是指——

(a) 带有符号（包括文字和数字）、图像或声音的任何材料，无论是否
经过签名或以其他方式认证，或可从中衍生符号、图像或声音的任
何材料，包括：

(i) 标签、标记或其他文字，用于识别或描述构成其一部分或附
着于其上的物品：

(ii) 书、地图、计划、图表或图画：

(iii) 照片、胶卷或底片；和

(b) 以电子方式记录或存储的信息，以及从该信息衍生的信息

就注册商标而言，侵权商品是指带有或其包装带有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
似的标志的商品，并且——

(a) 将标志应用于商品或其包装是对注册商标的侵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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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标志已以侵犯注册商标的方式用于与货物或其包装有关的用途
就注册商标而言，侵权材料是指带有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志的材
料，并且该标志是——

(a) 以侵犯注册商标的方式用于商品标签或包装，作为商业文件，或用
于宣传商品或服务；或

(b) 意图以侵犯注册商标的方式使用

就注册商标而言，侵权对象是指以下对象：

(a) 专门设计或改装用于复制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志；和

(b) 由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该物品已被或将被用于生产侵权商品或材料的
人占有、保管或控制

侵权标志具有第135条规定的含义。

国际局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就商标而言，被许可人是指其商标的使用得到商标所有人授权并受其控
制的人
“马德里议定书”是指1989年6月27日在马德里通过的《商标国际注册马
德里协定议定书》，及其不时的修订；

成员，—

(a) 就集体协会而言，系指该协会的成员；和

(b) 就集体商标而言，系指作为集体商标所有人的集体协会成员
部是指在总理授权下负责实施本法的国务院
尼斯协定是指1957年6月15日在尼斯通过并不时修订的《关于商标注册用
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的尼斯协定》。
尼斯分类是指根据尼斯协议不时公布的商标注册的商品和服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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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

(a) 就并非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注册商标而言，指以其名义注册该商
标的人；和

(b) 就注册的集体商标而言，指以其名义注册商标的集体商标协会；和

(c) 就已注册的证明商标而言，指证明该证明商标所关乎的货品或服务
的人；和

(d) 就未注册商标而言，指拥有该商标所有权利的人
巴黎公约是指1883年3月20日在巴黎签署的《保护工业产权公约》及其不
时的修订或修正。

受保护国际商标（新西兰）是指根据《马德里议定书》有权在新西兰受
到保护的商标
合格人员，就已故所有人而言，指满足专员要求的人员——

(a) 他或她已获得或有权获得已故所有人的遗嘱认证，或在已故所有人
去世时居住的地方获得其遗产的遗产管理书，或他或她是已故所有
人在该地方的法定代表：

(b) 已故所有人的遗嘱认证或其遗产的遗产管理书尚未在新西兰授予或
重新密封：

(c) 如署长将该名合资格的人注册为该商标的拥有人，则该名已故拥有
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以及根据其遗嘱或就其权益而享有实益权益的
所有人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注册纪录册指根据第181条备存的商标注册纪录册

注册地理标志的含义与第7（1）条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
注册法》

除第60条另有规定外，注册商标指注册纪录册上的商标

除第54条至第56条、第63条、第79条和第80条外，条例是指根据本法生
效的条例
系列商标是指相同商品或商品描述或相同服务或服务描述（视情况而
定）的多个商标，即：

(a) 在物质细节上彼此相似；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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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仅在以下一项或多项事项上存在差异：

(i) 使用或预期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声明：

(ii) 关于数量、价格、质量或地名的陈述：

(iii) 其他对商标的同一性没有实质性影响的非显著性事项：

(iv) 颜色

标志包括—

(a) 商标、颜色、图案、标题、标签、字母、名称、数字、形状、特
征、气味、声音、味道、标签或文字；和

(b) 符号的任意组合

说明是指商标注册申请中规定的商品或服务，注册商标将用于或拟用于
该商品或服务

商标—

(a) 指任何能够——

(i) 用图形表示；和

(ii) 区分一个人的商品或服务与另一个人的商品或服务；和

(b) 包括，—

(i) 除第85条外，证明商标；和

(ii) 除第85条外，集体商标

传递是指通过法律实施的传递、对死者个人代表的转移以及非转让的任
何其他转让方式。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指载于《WTO协定》附件1C的《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不时的修订或修正。

工作日是指一周中的某一天，但不包括：

(a) 星期六、星期日、怀唐伊日、耶稣受难日、复活节星期一、澳新军
团日、君主诞辰日、圣母节纪念日和劳动节；和

(b) 在适当地区庆祝的日子，作为该地区所属省份的周年纪念日；和

(c) 从任何一年的12月25日开始的期间中的一天，以及——

(i) 除第171条外，在下一年的1月2日结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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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第171节中，于次年1月15日结束；和

(d) 如任何一年的1月1日适逢星期五，则为下一个星期一；和

(e) 如任何一年的1月1日适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则为下一个星期一及星
期二；和

(f) 如果怀唐伊日或澳新军团日是星期六或星期日，则下一个星期一

写作包括—

(a) 以永久和清晰的形式记录文字；和

(b) 以可检索和阅读的电子方式记录文字；和

(c) 通过任何形式的电子或其他通信方式显示文字，随后通过电子方式
记录，可通过任何方式检索和读取

WTO协议是指1994年在马拉喀什签署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及其不时的修
订或修正。

(2) 如果实体是公约国，但不是国家、国家的一部分或其国际关系由国家负
责的领土，则本法中提及的在一国申请保护必须理解为根据该实体的规
则申请保护。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1），（4）条

第5（1）条申请人（B）段：于2011年9月16日修订第4（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
第71号）。

第5（1）条申请人（C）段：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3）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
第71号）。

第5（1）条申请人（d）段：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3）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
第71号）。

第5（1）条行政长官：于2011年9月16日由第4（4）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5（1）节法院：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内容取代第4（5）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第5（1）条法院（B）款：于2017年3月1日修订第261节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
号）。

第5（1）节文件：于2011年9月16日由第4（1）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年第71号）。

地理标志第5（1）条：于2017年7月27日被废除第63条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
法》（2006年第60号）。

国际局第5（1）节：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5（1）条被许可方：于2011年9月16日被替换为第4（6）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年
第71号）。

《马德里议定书》第5（1）条：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第5（1）节：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1）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年第71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4268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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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协定》第5（1）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尼斯分类第5（1）节：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4（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5（1）条业主第（d）款：于2011年9月16日修订第4（7）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5（1）条许可用途：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4（8）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受保护的地理标志第5（1）条：于2017年7月27日被废除第63条 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
法》（2006年第60号）。

第5（1）条受保护的国际商标（新西兰）：于2011年9月16日由第4（1）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
（2011年第71号）。

第5（1）节注册地理标志：于2017年7月27日插入第63条 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
（2006年第60号）。

注册商标第5（1）条：于2020年1月13日修订部分123《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
第62号）。

第5（1）条系列商标：于2011年9月16日被替换为第4（9）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5（1）条指明货物：于2017年7月27日由第63条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登记法》（2006年
第60号）。

第5（1）条商标第（B）段：于2011年9月16日被替换为第4（10）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
71号）。

第5（1）节工作日第（a）段：于2022年4月12日由韦亨加7o Te Ture mō te Hararei Tūmatanui o te Kāhui o
Matariki 2022/第7节《2022年Te Kāhui o Matariki公共假日法案》（2022年第14号）。

第5（1）节工作日（e）段：于2014年1月1日由第8节2013年《假日（完全承认怀唐伊日和澳新军团日）
修正案》（2013年第19号）。

第5（1）条工作日（f）段：于2014年1月1日插入第8节2013年《假日（完全承认怀唐伊日和澳新军团
日）修正案》（2013年第19号）。

6 符号的使用意义

在本法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则凡提及——

(a) 与货物有关的标志的使用是指在货物上或与货物的物理或其他关系中
使用该标志：

(b) 与服务有关的标志的使用是指与服务的提供或可用性有关的标志的使
用：

(c) 就货品或服务（视属何情况而定）使用标志，包括提述就货品或服务
使用可听见的标志。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2）条

7 商标使用的意义

(1) 在本法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与商标有关的使用包括——

(a) 在不改变商标注册形式的显著特征的要素上，以不同的形式使用；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4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55783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55784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92920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92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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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商标应用于商品或服务，或应用于新西兰商品或服务的标签或包
装材料，仅用于出口目的；和

(c) 在新西兰将商标应用于将从新西兰出口的商品或服务，以及在新西
兰进行的与该等商品或服务有关的任何其他行为，如果该等行为与
将在新西兰销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的商品或服务有关，则将构成与
该等商品和服务有关的商标使用，根据本法或普通法，该使用是重
要的；和

(d) 商标的使用——

(i) 业主；或

(ii) 如果业主是集体协会，则为集体协会的成员。

(2) 本法中提及的所有人对商标的使用，包括除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使
用，前提是该使用得到所有人的授权并受其控制。

(3) 使用整个注册商标，也是使用以同一所有人名义注册的商标的任何注册
组成部分。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3）条

7A 过渡性条文、保留条文及有关条文

附表1AA所载的过渡性条文、保留条文及有关条文按其条款生效。

第7A条：于2020年1月13日插入第124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
号）。

8 法令对官方有约束力

该法案对王室具有约束力。

第2部商标的可注

册性

第1子部分—初步

注册商标的性质

9 注册商标的性质

(1) 注册商标是个人财产。

(2) 与注册商标有关的衡平法可以与与任何其他个人财产有关的衡平法相同
的方式强制执行。

比较：1953年第66号S 80（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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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于注册商标的权利

10 附加于注册商标的权利

(1)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对商标注册的所有或任何商品或服务享有本法规定的
权利和所有权，特别是享有以下专有权：

(a) 使用注册商标；和

(b) 授权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和

(c) 转让或转传注册商标（不论是否与业务的商誉有关）；和

(d) 就任何该等转让或传转的任何代价提供有效收据。

(2) 就第（1）（a）款而言，拥有就商品或服务注册的集体商标的集体协会
成员——

(a) 与该集体协会一起，拥有就这些商品或服务使用该商标的专有权；
和

(b) 无权排除任何其他成员就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使用该商标。

比较：1953年第66号SS 37（1），（12），46D，46I

11 与附加于注册商标的权利有关的附加事项

除第100条另有规定外，第10条所指的权利——

(a) 须受就该注册商标而记入注册纪录册的任何条件所规限；和
(ab) 对注册地理标志的任何合法使用；和

(b) 自商标注册的认定日期起计算；和

(c) 是就注册为个别商标的该注册商标的每个组成部分而授予的；和

(d) 均须由注册商标的联名拥有人（如有的话）行使，犹如该等权利是
单一个人的权利一样。

比较：1953年第66号SS 28（1），79（1）

第11（ab）条：于2017年7月27日插入第63条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
（2006年第60号）。

附加到应用程序的权限

12 附加到应用程序的权限

(1) 申请人可以转让或传送申请人的申请（无论是在本法生效之前还是之后

提出的）。

(2) 商标注册申请是个人财产。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第2部第 2002年商标法

24

(3) 与商标注册申请有关的衡平法可以与与任何其他个人财产有关的衡平法
相同的方式强制执行。

商标的可注册性：一般规定

13 商标何时可注册

(1) 如果满足第（2）小节中规定的所有要求，则商标在以下方面可根据本法
案注册：

(a) 属于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特定商品或服务：

(b) 属于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特定商品和服务。

(2)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a) 商标注册申请必须根据本法提出：

(b) 所有订明的费用（如有的话）必须就该申请缴付：

(c) 专员必须信纳并无本部所列的绝对或相对理由会阻止该商标的注
册。

13A如拥有有关证明商标，则该商标不可注册

如任何人就任何货品或服务拥有证明商标，则不得以该人的名义将经证
明的该类货品或服务的商标注册。

第13A条：于2020年1月13日插入第125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
号）。

14 与证明商标的可注册性有关的新增条文
关于商品或服务的证明商标——

(a) 可以以证明货物或服务的人的名义作为所有人进行登记；但是

(b) 不得以拥有经证明种类的货品或服务的商标的人的名义注册，或以
其他方式经营经证明种类的货品或服务的贸易。

第14（B）条：于2020年1月13日修订第126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
第62号）。

15 与集体商标可注册性有关的附加条文

集体商标可以以集体协会的名义注册，作为其成员生产的商品、提供的
服务或两者的所有者。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6A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5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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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专员就商标的显著性提出初步意见

(1) 如拟申请商标注册的人提出要求，总监必须告知该人总监是否认为该商
标具有显著特性。

(2) 根据第（1）款被告知商标具有明显特征的人，有权获得其在提交申请时
支付的任何费用的偿还，前提是：

(a) 在局长给予该意见后3个月内，该人申请将该商标注册；和

(b) 专员基于该商标并无显著特性而拒绝该申请。

(3) 根据第（2）款有权获得退款的人必须在支付退款之前撤回申请。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5

第2子部分——不注册商标的绝对理由

17 不注册商标的绝对理由：概述

(1) 专员不得将以下任何事项注册为商标或商标的一部分：

(a) 其使用相当可能会使人受骗或导致混淆；或

(b) 其使用违反新西兰法律，否则将被剥夺任何法院的保护权；或

(c) 专员认为，使用或注册可能会冒犯社区的大部分人，包括毛利人。

(2) 如申请是不真诚地提出的，则总监不得将商标注册。

(3) 尽管有第（1）（B）款的规定，即使商标的使用根据《商标注册条例》
受到限制或禁止，总监仍可将该商标注册。无烟环境‐1990年《部分和
管制产品法案》.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6条

第17节：2005年12月15日，由第3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第17（3）条：于2020年11月11日修订第30节2020年《无烟环境和管制产品（电子烟）修正案》
（2020年第62号）。

非显著商标的可注册性

18 非显著商标不可注册

(1) 专员不得登记：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319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319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319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3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31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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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是商标的标志：

(b) 没有显著特征的商标：

(c) 仅由标志或指示组成的商标，在商业中可用于指定商品的种类、质
量、数量、预期用途、价值、地理来源、生产时间或提供服务的时
间，或商品或服务的其他特征：

(d) 仅由在当前语言中或在善意和既定的贸易惯例中已成为惯例的符号
或指示组成的商标。

(2) 如在申请注册的日期前，由于对某商标的使用或由于任何其他情况，该
商标已取得显著特性，则局长不得根据第（1）（B）、（C）或（d）款
拒绝将该商标注册。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7（1）-（3）条（新加坡）

第18（1）（C）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4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
号）。

19 颜色与商标显著特征的相关性

(1) 在决定任何商标的显著特性时，总监或法院（视属何情况而定）必须考

虑该商标是否整个或部分地限于或将限于1种或1种以上的指明颜色。

(2) 在没有颜色限制的情况下注册或将注册的商标，已注册或将注册所有颜
色。

比较：1953年第66号S 25

20 含有地理标志的商标在某些情况下不得注册

(1) 在以下情况下，专员不得注册商标：

(a) 葡萄酒或烈酒的注册地理标志存在于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
烈酒）注册法》 以及—

(i) 商标包含葡萄酒或烈酒的注册地理标志；和

(ii) 该商标所涉及的葡萄酒或烈酒并非源自注册地理标志所涉及
的地理原产地；和

(iii) 该商标的使用很可能使人受骗或混淆；或

(b) 葡萄酒或烈酒的地理标志注册申请已根据地理标志 2006年（葡萄酒
和烈酒）注册法以及—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3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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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标包含作为注册申请主题的地理标志；和

(ii) 该商标所涉及的葡萄酒或烈酒并非产自该地理标志所涉及的
地理原产地；和

(iii) 该商标的使用很可能使人受骗或混淆；和

(iv) 如已注册，地理标志的认定注册日期早于商标的认定注册日

期（如已注册）。

（2）如总监或法院（视属何情况而定）认为有诚实地同时使用的个案存在，而
总监或法院认为该个案使该商标在总监或法院所施加的任何条件的规限
下获得注册是恰当的，则本条不适用。

比较：2006年第60号第14-17节

第20条：于2017年7月27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63条 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
（2006年第60号）。

21 含有常用化学名称的商标不得注册

(1) 专员不得就化学物质或制剂注册含有任何单一化学元素或单一化合物的

常用和公认名称的商标。

(2) 第（1）款不适用于仅用于表明由商标的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制造的元素
或化合物的牌子或制造商名称的字，以及可供公众使用的合适名称或描
述。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4（3）条

第3子部分——不注册商标的相关理由

包含某些字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22 包含某些字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专员可将包含“版权”、“布图设计”、“专利”、“取得专利的”，“植物品种
权”，“已注册的”或“商标”的字样，或该等字样的任何缩写，或任何相类
的字样的商标注册。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8（1）（a）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3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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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个人姓名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23 包含个人姓名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如果某人申请将某标志注册为商标，且该标志包含某人的姓名或代表，
专员可要求以下人员的书面同意：

(a) 除非该人在提出申请前已去世10年或以上；或

(b) 该人的法定代表人，如果——

(i) 该人在提出申请前10年内死亡；或

(ii) 专员认为由于任何其他原因无法获得该人的同意。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9（2）条

24 含有皇室标志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除非申请人已取得女皇陛下或有关皇室成员对商标注册的同意，否则总

监不得将含有女皇陛下或任何皇室成员的图示或任何该等图示的仿制品
的商标注册。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8（1）（B）条

相同或相似商标的可注册性

25 相同或相似商标的可注册性

(1) 在以下情况下，专员不得就任何商品或服务注册商标（商标A）：

(a) 与属于不同所有人的注册商标（商标B）相同，或根据第34条或第
36条具有优先权，——

(i) 就同一货品或服务而言；或

(ii) 就与该等货品及服务类似的货品或服务而言，其使用可能会
使人受骗或混淆；或

(b) 该商标与属于不同拥有人的商标（商标C）相似，而该商标已就相
同货品或服务或与该等货品或服务相似的货品或服务注册，或根据
第34条或第36条具有优先权，且该商标的使用相当可能欺骗或欺骗
他人；或

(c) 该商标或其基本要素与新西兰知名商标（商标D）相同或相似，或
通过广告或其他方式，就该等商品或服务或类似商品或服务或任何

其他商品或服务而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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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A的使用将被视为表明在贸易过程中其他商品或服务与商标D的
所有人之间的联系，并可能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2) 第26条优先于第（1）款。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7（1）、（2）条

第25（1）（a）条：于2005年12月15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5（1）条2005年《商标修正法》
（2005年第116号）。

第25（1）（B）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5（2）条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
号）。

26 例外情况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专员必须注册商标A：

(a) 商标B、商标C或商标D（视情况而定）的所有人同意商标A的注册；
或

(b) 总监或法院（视属何情况而定）认为存在诚实地同时使用的个案，
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而法院或总监认为使该商标在法院或总监所
施加的条件的规限下注册属恰当。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7（5）条

包含旗帜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27 包含旗帜等图示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1) 如果某人申请将标志注册为商标，并且该标志包括任何实体的旗帜、纹
章、徽章、勋章或勋章的图示，则专员可要求申请人获得专员认为有权
同意将该标志注册和使用为商标的人的书面同意。

(2) 如第28或29条适用，则第（1）款不适用。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9（1）条

28 包含公约国家国旗、国徽等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未经相关国家主管当局授权，专员不得注册包含以下内容的商标：

(a) 公约国的国旗，除非署长认为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以建议的方式
使用国旗是获准的；或

(b) 受《巴黎公约》或《TRIPS协定》保护的公约国的国徽或任何其他
国徽；或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3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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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官方标志或标志——

(i) 由公约国通过；和

(ii) 表明对与该商标将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
务的控制和保证；和

(iii) 受《巴黎公约》或《TRIPS协议》保护的产品。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56条（新加坡）

29 某些国际组织的含有盾徽等的商标的可注册性

(1) 如果有关国际组织的纹章、旗帜或其他标志，或缩写或名称受《巴黎公
约》或《TRIPS协定》保护，则未经有关国际组织授权，专员不得注册含

有一个或多个公约国家为其成员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纹章、旗帜或其他
标志，或缩写或名称的商标。

(2) 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如果专员认为以建议的方式使用有关国际组织
的徽章、旗帜或其他标志或缩写或名称——

(a) 不大可能向公众暗示该组织与该商标之间存在联系；或

(b) 不太可能误导公众关于用户和组织之间存在联系。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57条（新加坡）

30 标志等受《巴黎公约》或《TRIPS协定》保护
就第28条和第29条而言，公约国的国徽（国旗除外）或公约国采用的官

方标志或检验印章，或国际组织的徽记、缩写或名称（视情况而定），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受《巴黎公约》或《TRIPS协定》的保护：

(a) 相关国家或组织已根据《巴黎公约》第6条之三第（3）款或
《TRIPS协定》适用的该条款通知新西兰，其希望保护国徽、官方
标志或标识，或国徽、缩写或名称（视情况而定）；和

(b) 通知仍然有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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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如何申请（第32节）

谁可提出申请（第32和33条）

谁有优先权（第35至37条）

不符合规定的
申请的通知
（第41条）

署长对申请的审查
（第39条）

署长的裁定（第
39条）

署长接受申请
（第40条）

驳回申请
（条例第43
条）

已获接纳申请的公告
（第46条）

反对
到应用程序

（第47及48条）

申请的登记
（第50条）

署长的裁定（第
49条）

未注册商标
（第49条）

版本为
2022年4月12日 2002年商标法 第2部第30条

(c) 新西兰没有根据《巴黎公约》第6条之三第（4）款或《TRIPS协
定》适用的该条款提出反对，或任何此类反对意见已被撤回。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58条（新加坡）

第三部分

取得商标注册的程序及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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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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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子部分—初步

31 商标的分类

(1) 就商标注册而言，商品和服务必须根据申请商标注册时有效的《尼斯分
类》版本进行分类。

(2) 关于任何货品或服务所属类别的任何问题，必须由总监裁定，而总监的
决定为最终决定。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6条（新加坡）

第31（1）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5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2子部分——应用

一般的

32 应用：如何制作

(1) 声称是某一商标或某一系列商标的拥有人的人，可在缴付订明费用（如
有的话）后，以订明方式（如有的话）申请就以下项目使用或拟使用的
该商标或该系列商标的注册：

(a) 属于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特定商品或服务：

(b) 属于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特定商品和服务。

(2) 署长不得就某类别所包括的所有货品及服务，或就大量种类的货品或服
务，注册商标，除非该指明因该标志的使用或拟使用而有正当理由。

比较：1953年第66号SS 7，20；《1998年商标法》第5、17（1）条（新加坡）

第32（1）条：于2005年12月15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6节 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
号）。

33 联合申请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中的任何一人有权代表他们两人或所有人使用
商标，或在贸易过程中与他们两人或所有人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中使用商
标，则他们可以提出联合申请。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79条（1）

应用程序的优先级

34 相同或类似商标的注册申请的优先权

(1) 如不同的人分别就相同或类似的货品或服务申请注册彼此相同或类似的
商标，则总监收到的第一份申请优先于所有其他申请，并可继续进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3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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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不同的人分别就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申请注册彼此相同或类似
的商标，且专员同时收到他们的申请，则：

(a) 每宗申请均有相同的优先次序，并可继续进行。和

(b) 处长必须将每一申请人的申请通知每一申请人。

(3) 就第（2）款而言，在同一日收到的2份或多于2份的申请，须视为是在同
一时间收到的。

(4) 第36条优先于本条。

35 专员对无优先权的申请的规定

专员必须——

(a) 根据第34（1）条或第36条的规定，其申请并不优先于所有其他申
请，或根据第34（2）条的规定，其申请并不具有同等的优先权，
将申请人的优先顺序通知每一位申请人；和

(b) 根据其优先顺序，确定每个应用程序。

第35（a）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7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36 与公约国申请有关的申请的优先权

(1) 在公约国（无论是在成为公约国之前或之后）申请商标注册的人，或其
法定代表人或受让人，有权优先于其他申请人注册其商标，如果申请是
在公约国申请日期后6个月内提出的，则注册日期与在公约国的申请日期
相同。

(2) 第（1）款只就某人在公约国首次提出的商标申请而适用，但不适用于该
人随后提出的任何商标申请。

(3) 在第（1）款所述的6个月期限内，商标在新西兰的使用不影响公约国家
申请所涉及的商标注册申请的优先权。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73（1）、（2）条；1998年《商标法》第10条（新加坡）

申请的修改

37 申请的撤回等

(1) 申请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或限制具体要求。

(2) 应申请人的要求，也可通过仅更正以下内容来更改申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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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或

(b) 错误或遗漏，如果专员认为错误或遗漏的更正不会对申请的含义或
范围造成重大改变。

第37（2）（B）条：于2005年12月15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8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
116号）。

38 局长或法庭何时可修订申请

(1) 局长或法院（视属何情况而定）可随时（不论是在接纳之前或之后）更
正与申请有关的任何错误。

(2) 第37（2）（B）条凌驾于第（1）款之上。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6（7）条

接受或拒绝申请

39 申请的审查

专员必须审查申请，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本法的要求。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12（1）条（新加坡）

40 接受申请

在专员认为合适的任何条件下，专员必须接受符合本法要求的申请。

41 必须通知申请人不符合要求的申请

如果专员认为申请不符合本法案的要求，专员必须：

(a) 告知申请人；和

(b) 给予申请人在处长指明的时间内作出回应的机会，或在处长指明的
时间内只借更正第37条所列的事项而修订申请的机会。

42 撤销受理申请

(1) 在与申请相关的商标注册之前，如果专员确信以下情况，专员可撤销对
申请的接受：

(a) 申请因专员的错误或遗漏而被接受；或

(b) 根据第36条，与该商标有关的另一项申请享有优先权。

(2) 如果专员撤销对申请的接受，则：

(a) 该申请须视为犹如未获接纳一样；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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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39条同样适用于该申请。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16（1）（a）、（2）条（新加坡）

43 拒绝申请

如果在专员规定的时间内，申请人不能使专员确信申请人已遵守本法中
关于商标注册的要求，则专员必须驳回申请。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6条；1998年《商标法》第12条（新加坡）

44 放弃申请

(1) 如在处长指明的时间内，处长没有收到申请人对根据第41条发出的通知
的回应，则处长必须将该申请视为已予放弃。

(2) 如果申请正在等待以下结果，则专员不得根据第（1）款将申请视为放
弃：

(a) 关于先前申请的反对程序；或

(b) 关于先前登记的取消、撤销或无效程序。

第44（1）条：于2012年2月25日修订第4节 2012年《商标法修正案》（2012年第20号）。

45 申请人必须被告知有条件接受或拒绝申请的理由等
如申请人提出要求，处长必须以书面述明处长所作决定的理由及达致该
决定所用的材料。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6（4）条

已获接纳申请的公告

46 已获接纳申请的公告

专员必须确保以规定的方式（如有）公布已被接受的申请。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13（1）条（新加坡）

第3子部分——反对申请

47 对已接受申请的异议

(1) 任何人可在订明的时间内，按订明的方式，向处长发出反对申请的书面
通知。

(2) 反对通知必须包括反对理由和任何规定事项的陈述。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01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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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长必须将通知的副本送交申请人。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7（2）、（3）条；1998年《商标法》第13（2）、（3）条（新加坡）

48 申请人的反陈述

(1) 收到反对通知的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专员提交一份反陈述，说明
申请人申请所依据的理由。

(2) 如申请人没有在订明时间内向处长送交反陈述，则该申请人须当作已放
弃申请。

(3) 如果申请人向专员发送反陈述，专员必须向每个发出反对通知的人发送
一份反陈述的副本。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7（4）条

49 专员对反对意见的裁定

专员必须——

(a) 如有必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

(b) 考虑证据；和

(c) 决定是否将该商标注册，以及在何种条件（如有的话）的规限下将
该商标注册。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7（5）条

第4子部分——商标注册

50 商标何时必须注册

(1) 根据第（2）款的规定，如果专员已接受商标注册申请，并且——

(a) 要么——

(i) 没有按照第47条发出反对通知；或

(ii) 撤销所有异议程序或作出有利于商标注册的决定；和

(b) 专员不打算撤销对申请的接受。

(2) 直至申请注册日期后6个月为止，总监不得将商标注册。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15（1）条（新加坡）

51 处长对注册的规定

在商标注册时，专员必须：

(a) 在登记簿上填写实际登记日期和视同登记日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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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申请人发出注册证明书；和

(c) 如属将一系列商标注册的申请，则将该等商标在1项注册中作为一
个系列注册。

52 在某些情况下，署长可免除出示遗嘱认证或遗产管理书

(1) 在以规定方式提出申请并支付任何规定费用后，专员可在不要求出示遗

嘱认证或遗产管理书的情况下，——

(a) 如果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在本法生效之前或之后死亡，则将一名合格
人员注册为该商标的所有人：

(b) 如果申请人在商标注册之前死亡，无论是在本法生效之前还是之
后，则允许合格人员完成申请，并可将该人注册为商标所有人。

(2) 根据本条注册为商标拥有人的每名合资格人士，必须持有该商标，但须
受影响该商标的所有现有权益及衡平法所规限。

(3) 里面什么都没有第70节或第73节1969年《行政法》限制了这一条款。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8

53 换领注册证明书

在以下情况下，专员必须签发新的注册证书，以取代现有证书：

(a) 已按照规定的方式申请新的注册证书；和

(b) 已缴付订明费用（如有的话）。

第53条：2020年1月13日，由第127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
号）。

第5子部分——与证明商标有关的其他事项

54 何时必须提供管理证明商标使用的法规
在专员就证明商标的注册申请作出决定之前，申请人必须向专员提供规
管证明商标的使用的规例草稿，以供专员批准。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9（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309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309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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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申请注册证明商标的考虑因素

(1) 当专员或法院处理证明商标的注册申请时，专员或法院（视情况而定）
必须考虑——

(a) 与根据第32条提出的申请有关的事宜；和

(b) 该证明商标是否应显示其为该商标；和

(c) 申请人是否有资格证明该证明商标拟注册的货品或服务；和

(d) 就第（2）款而言，规例草案是否令人满意；和

(e) 在所有情况下，申请的注册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2) 就第（1）（d）款而言，法规——

(a) 必须包含关于业主何时——

(i) 证明货物或服务；和

(ii) 授权使用商标；和

(b) 必须包含或可能包含专员要求或允许（视情况而定）插入其中的任
何其他条款（例如，对所有人拒绝按照法规证明商品或服务或授权
使用商标向专员提出上诉的权利）。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9（5）

56 经批准的法规必须存放在新西兰知识产权局
在专员批准条例草案后，必须将管理注册证明商标使用的批准条例存放
在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以供检查。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8

第56节：2014年9月13日，由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第6子部分——商标注册终止时

注册期限

57 注册期限

(1) 本法规定的商标注册有效期为10年，自认定注册之日起生效，除非该商

标在该期限届满前停止注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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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不适用于根据1953年《商标法》首次注册的商标。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18条（新加坡）

注册续期

58 注册续期

商标的注册可按照第59条续期10年。

59 注册续期的程序

(1) 在注册商标所有人提出申请后，专员必须将商标注册续期，自注册届满
之日（“届满日期”）起生效。

(2) 续期申请必须向专员提出——

(a) 到期日之前不超过12个月，之后不超过6个月；和

(b) 以规定的方式。

(3) 如果所有人未申请续期，专员必须向所有人发送一份通知，列明：

(a) 该商标的注册届满日期；和

(b) 注册续期的条件（关于费用的支付或其他）（续期条件）；和

(c) 那个，——

(i) 如果在到期日期之前未续展注册，则将更改注册机构，以记
录商标的注册状态已超过到期日期；和

(ii) 如注册在届满日期6个月后仍未续期，则该商标会从注册纪录
册中删除。

(4) 通知必须在到期日之前按照规定的方式发送。

(5) 如商标的注册在届满日期前没有续期，总监必须在注册纪录册上记录该
商标的状况为已在届满日期后注册（直至注册续期或从注册纪录册删除
为止）。

(6)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专员必须将商标从注册簿中删除：

(a) 已根据第（3）款发出通知；和

(b) 有效期满6个月；和

(c) 未达到续期条件。

第59条：2020年1月13日，由第128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
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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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已注册过期日期状态的影响

(1) 在以下情况下，商标具有已注册过期的状态：

(a) 商标的注册到期日（第59条所提述的日期）已过；但是

(b) 该商标仍未从注册纪录册中删去。

(2) 当商标的状态为“已注册-过期”时，商标——

(a) 就第4部第1至3分部而言，并非注册商标；但是

(b) 是用于所有其他目的的注册商标。

(3) 如果商标的注册在根据第59（6）条从注册机构中删除之前进行了续展，
则：

(a) 续期注册自到期日起生效（见第59（1）条）；和

(b) 该商标自该日期起视为就所有目的而言仍是注册商标，犹如其地位
并无改变一样。

第60条：2020年1月13日，由第128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号）。

60A 因未支付续展费而从注册簿中删除地理标志的状态

[已废除]

第60A条：于2020年1月13日被废除第128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
62号）。

自愿撤销商标注册

61 自愿撤销商标注册

商标的所有人可就其注册的所有或任何商品或服务取消商标的注册。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21（1）条（新加坡）

商标注册的强制性撤销或变更

62 因违反条件而撤销或更改商标注册
总监或法院（视属何情况而定）可应感到受屈的人的申请或主动以没有
遵从就某商标而记入注册纪录册的条件为理由，作出取消或改动该商标
的注册的命令。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42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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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证明商标注册的撤销或变更

局长可应任何感到受屈的人的申请或主动要求基于以下任何理由，取消
或更改注册纪录册中关于证明商标的任何记项，或更改所存放的注册纪
录册：

(a) 拥有人不再有资格证明任何货品或服务（该证明商标是就其注册
的）：

(b) 业主未遵守《存管条例》：

(c) 将该商标注册并不符合公众利益：

(d) 修改规定符合公众利益。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52（1）条

64 集体商标注册的撤销或变更

专员可根据受屈人士的申请或专员本人的动议，基于以下任何理由，要
求取消或更改注册纪录册中与集体商标有关的记项：

(a) 根据任何法令，有关的集体社团是非法社团；或

(b) 有关集体协会不再存在；或

(c) 将该商标注册并不符合公众利益。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6L

商标注册的撤销

65 撤销商标注册申请书

(1) 感到受屈的人可根据第66条所列的任何理由，向专员或法院申请撤销商
标的注册。

(2) 总监或法院可拒绝任何无理取闹的撤销商标注册申请。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22（6）条（新加坡）

第65（1）条：于2020年1月13日修订第129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
第62号）。

66 撤销商标注册的理由

(1) 撤销商标注册的理由如下：

(a) 在连续3年或3年以上的期间内，该商标当时的所有人在新西兰的贸
易过程中从未真正使用过该商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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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废除]

(c) 由于所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该商标已成为一般公众使用的通用名
称，用于其注册的产品或服务：

(d) 那个——

(i) 该物品或物质以前是根据专利制造的，或该服务以前是一种
专利方法；和

(ii) 自该专利届满之日起已过2年以上；和

(iii) 词语是物品、物质或服务的唯一可行的名称或描述：

(e) 由于该商标的拥有人就该商标所注册的货品或服务而使用该商标，
或在该拥有人的同意下就该等货品或服务使用该商标，该商标相当
可能会欺骗或欺骗公众，例如就该等货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
理来源而言。

（1A）就第（1）（a）款而言，“连续期间”（continuous period）指自实际注
册日期后的日期起至申请撤销前1个月的日期止的期间。

(2) 但是，如果不使用商标是由于商标所有人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则没有

理由因不使用商标而撤销其注册。

(3) 第（1）（a）款不适用，如果所有人在3年期限到期后，在提出撤销申请
之前，在新西兰的贸易过程中开始或恢复真正使用商标。

(4) 在该3年期间届满后但在提出撤销申请前1个月的期间内，第（3）款所提
述的任何使用的开始或恢复，必须不予理会，除非该开始或恢复使用的
准备工作在拥有人知悉可提出该申请前已开始。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5条；1998年《商标法》第22（1）、（5）条（新加坡）

第66（1）条：于2020年1月13日修订第130（1）条 《2019年监管系统（经济发展）修正案》
（2019年第62号）。

第66（1）（a）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7（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
（2011年第71号）。

第66（1）（B）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7（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
71号）。

第66（1A）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7（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66（2）条：于2020年1月13日修订第130（2）条 《2019年监管系统（经济发展）修正案》
（2019年第62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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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3）条：于2020年1月13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30（3）条《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
正案》（2019年第62号）。

67 因不使用而撤销商标注册的举证责任

如果所有人或被许可人打算反对根据第66（1）（a）条撤销商标注册的
申请，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必须在专员或法院规定的期限内：

(a) 如第66（1）（a）条的理由构成申请的基础，则须提供使用该商标

的证明；或

(b) 如第66（2）条适用，则提出有理由不使用该商标的特殊情况。

第67条：2011年9月16日经修订第8（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67（a）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8（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68 商标注册的撤销

(1) 如果专员或法院确信存在撤销商标注册的理由，专员或法院必须：

(a) 如果商标注册的所有商品或服务存在理由，则撤销商标的注册；或

(b) 如该等理由只就某些货品或服务（该商标是就其注册的）而存在，
则在该商标的注册与该等货品或服务有关的范围内，撤销该商标的
注册。

(2) 如果商标注册在任何程度上被撤销，则在该程度上，所有人的权利于以
下日期终止：

(a) 申请撤销商标注册的日期；或

(b) 如局长或法院信纳撤销商标注册的理由在较早日期存在，则为该日
期。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22（7）、（8）条（新加坡）

第68（1）条：于2020年1月13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31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
案》（2019年第62号）。

商标使用的免责声明

69 商标所有人自愿放弃使用商标

商标所有人可以放弃商标任何部分的专有使用权。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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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以不撤销商标注册为条件的商标免责声明

如第66（1）（C）或（d）条所指明的理由存在，总监或法院可要求该商
标的拥有人卸弃就任何货品或服务例外使用一个或多于一个字的权利，
作为该商标的注册不被撤销的条件。

71 为公众利益而放弃商标

如果在确定商标是否予以注册或保留在注册纪录册上时，专员或法院认
为这样做有公共利益的理由，则专员或法院可要求，作为该商标列入注
册纪录册的条件，所有人——

(a) 放弃商标任何部分的独家使用权；或

(b) 作出专员或法院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免责声明，以界定业主在注册
下的权利。

72 受免责声明影响的权利

注册纪录册上的卸弃只影响商标拥有人因该卸弃所关乎的商标的注册而
产生的权利。

商标注册的无效

73 商标注册无效

(1) 专员或法院可应感到受屈的人（包括文化上感到受屈的人）的申请，宣

布商标的注册在商标注册的认定日期根据第2部分不可注册的范围内无
效。

(2) 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即使根据第18（1）（B）、（C）或（d）条，
商标在其注册被视为注册之日不可注册，也不得宣布注册后已获得明显
性质的商标无效。

(3) 专员或法院（视情况而定）可拒绝任何无理取闹的无效宣告申请。

74 宣告无效的效力

(1) 如果商标注册在任何程度上被宣布无效，则：

(a) 在此范围内，该商标应被视为未注册；和

(b) 处长可据此更改登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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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商标注册被宣布无效之前就注册商标发生的任何交易的有效性不受影
响。

75 商标注册有效性的推定

自认定注册之日起7年期满后，商标注册视为有效，除非——

(a) 注册是通过欺诈获得的；或

(b) 该商标本不应基于第17（1）或（2）条所列的任何理由而注册；或

(c) 可根据第66条所列的任何理由撤销注册。

第75（B）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10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登记册的更正

76 注册纪录册的更正或改正

(1) 有利害关系的人可申请更正登记册内的错误或遗漏。

(2) 更正登记册的申请可向委员会或法院提出。

(3) 不得就影响商标注册有效性的事项提出更正注册纪录册的申请。

(4) 更正登记册的效果是，除非专员或法院另有指示，否则所涉及的错误或
遗漏将被视为从未存在过。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67条（新加坡）

第7子部分—其他事项

就注册商标作出的改动

77 不允许改动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不得在其实际注册日期之后更改注册商标。

78 更改注册纪录册

在商标注册的实际日期之后，专员可以：

(a) 应商标所有人的请求，允许在注册纪录册上更改所有人的姓名或地
址：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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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所有人的要求，从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中删除任何商品或服
务，或商品或服务的类别：

(c) 应业主要求，——

(i) 记入与该商标有关的备忘录，但该备忘录不得以任何方式延
伸该商标现有注册所赋予的权利；或

(ii) 更改备忘录，但该更改不得以任何方式扩大该商标现有注册
所赋予的权利；或

(iii) 删除备忘录，但删除不以任何方式扩大商标现有注册所赋予
的权利。

第78（a）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9（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第78（C）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9（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78A.关于某些不一致资料的登记册的更改

(1) 如果登记簿中与某人有关的信息与新西兰商业号码登记簿中该人的主要
商业数据一致，则本节适用。

(2) 如果本节适用，专员可按照规定的方式（如有）更改登记册中的信息，
使其与新西兰商业编号登记册中的主要商业数据保持一致。

(3) 在此部分中，主要业务数据的含义与中的相同段 20(2) 2016年新西兰商业
号码法。

第78A条：于2016年5月13日插入第41节《2016年新西兰商业号码法》（2016年第16号）。

更改证明商标规例

79 更改证明商标规例

(1) 局长可应注册证明商标的拥有人的申请，更改管限该证明商标的使用的
规例。

(2) 已根据第（1）款提出申请的注册证明商标的拥有人，必须向总监提供经
更改的规例的草稿，以供总监批准。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1（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43157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43157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43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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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申请修改规例的公告

(1) 专员必须确保以规定的方式（如有）公告与注册证明商标有关的更改规
则的申请。

(2) 如任何人在指明时间内通知处长，表示反对修改规例，则处长不得在没
有给予各方陈词机会的情况下，就申请作出决定。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1（2）

分配或传输

81 与某些转让或传转有关的局长证明书

[已废除]

第81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10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82 商标所有权的注册

(1) 商标就其注册的全部或部分商品或服务是可转让和可传送的。

(2) 如商标的所有权是在商标注册日期后转让或传转的，则以下任何一人可
向总监申请将新拥有人的所有权注册：

(a) 注册为商标所有人的人：

(b) 已获转让或传转商标的人。

(3) 在证明新所有人的所有权后，专员——

(a) 必须将新拥有人就货品或服务（转让或传转对该等货品或服务具有
效力）注册为该商标的拥有人；和

(b) 可以新车主的名义补发注册证明书；和

(c) 必须将作为所有权证据的任何转让、传送或其他文件或任何这些文
件的副本存档，以供公共记录。

(4) 如果商标的所有权在实际注册日期之前转让或转传，则以下任何一人均
可向专员申请更改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a) 商标注册申请人：

(b) 已获转让或传转商标的人。

(5) 在证明新所有人的所有权后，专员必须——

(a) 更改申请表上申请人的姓名；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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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任何转让、传送或以所有权凭证形式出示的其他文件，或任何这
些文件的副本存档，以供公共记录。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4（1）条

第82（2）条：于2013年4月29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82（3）条：于2013年4月29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82（4）条：于2013年4月29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82（5）条：于2013年4月29日插入第1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持牌人[已

废除]

标题：2011年9月16日由废除第12（1）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83 持牌人的注册申请

[已废除]

第83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12（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84 持牌人的注册

[已废除]

第84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12（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85 转让或转移商标使用权

本法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妨碍被许可人转让或传播商标使用权。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7条（12）

86 持牌人的注册的更改

[已废除]

第86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12（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87 取消持牌人的登记

[已废除]

第87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12（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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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法

律程序

第1子部分——侵权民事诉讼

法案如何影响其他权利

88 法案如何影响其他权利

本法案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

(a) 与假冒有关的法律；或

(b) 下的权利1986年《公平交易法》；或

(c) 下的权利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2006年TION法案.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条；1998年《商标法》第4（2）条（新加坡）

第88（C）条：于2017年7月27日修订第63条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2006

年第60号）。

构成侵权的行为

89 在贸易过程中使用相同或相似标志的侵权行为

(1) 如果一个人无权使用注册商标，并且在贸易过程中使用以下标志，则该
人侵犯了注册商标：

(a) 与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该商标就该商品或服务进行注
册；或

(b) 与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而该商品或服务与该商标注册
的任何商品或服务类似，如果该使用相当可能欺骗或欺骗；或

(c) 与就任何货品或服务而注册的商标相类似，而该等货品或服务与该
商标注册所关乎的任何货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如该使用相当可能
会使人受骗或混淆；或

(d) 与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而该商品或服务与该商
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不相似，且该商标在新西兰广为人知，该标志
的使用不公平地利用或损害了该商标的显著特征或声誉。

(2) 只有在该标志的使用方式使该标志的使用相当可能被视为商标的使用的

情况下，第（1）款才适用。

(3) 第92条至第98条优先于本条。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8条（1A）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9643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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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S90 2002年商标法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
日

第89（1）（C）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13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
号）。

90 不遵守某些合同要求的侵权行为

(1) 在下列情况下，注册商标被侵犯：

(a) 货物的买方或所有人与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已签订书面合
同，要求货物的买方或所有人不得进行与货物有关的第（2）款所
列的任何行为；和

(b) 货物目前的所有人——

(i) 已通知合同要求；和

(ii) 在贸易过程中，或为了处理贸易过程中的货物，实施或授权
实施任何上述行为；和

(iii) 在收到合同要求的通知之前，没有按价值和善意购买货物；
和

(iv) 并非第（III）节适用的拥有人的所有权继承人。

(2) 第（1）款所指的行为是——

(a) 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任何方式改变货物的状况、外观或包装后，将商
标应用于货物：

(b) 如果商标在商品上，——

(i) 商标的更改、部分删除或部分涂掉：

(ii) 任何其他商标在商品上的应用：

(iii) 在商品中添加任何可能损害商标声誉的书面材料：

(c) 如该商标是在该货品上的，而该货品上有其他东西显示在营商过程
中该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与该货品之间的关连，则将该商标全部或
部分删去或涂掉。

比较：1953年第66号S 10

91 不得以使用公司名称引致侵权作为抗辩理由

在侵犯商标的诉讼中，不能以侵犯是因使用公司注册所用的名称而产生
作为免责辩护。

比较：1953年第66号S 1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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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为
2022年4月12日 2002年商标法 第4部第95条

不构成侵权的行为

92 在不属于注册范围的情况下使用商标不构成侵权
在顾及就商标而记入注册纪录册的任何条件后，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情

况下使用的商标，如并无延伸至该注册，则该商标并不属侵犯该注册商
标。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8（2）条

93 使用超过1个相同或相似的注册商标不构成侵权
就任何货品或服务而使用另一注册商标，并不属侵犯该注册商标。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8（4）条

94 注册商标比较广告不侵权

为比较广告的目的而使用注册商标并不构成侵权，但如果在没有正当理
由的情况下，使用注册商标不公平地利用或损害了商标的显著特征或声
誉，则除工业或商业事务中的诚实做法外，任何此类使用都必须被视为
侵犯注册商标。

95 诚信无侵权

如果根据工业或商业事务中的诚实惯例，任何人使用以下商标，则该人
不侵犯注册商标：

(a) 该人的姓名或营业地的名称；或

(b) 该人的业务前任人的姓名或其前任人的营业地名称；或

(c) 一个标志，表明——

(i) 货物或服务的种类、质量、数量、预期用途、价值、原产地
或其他特征；或

(ii) 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的时间；或

(d) 在合理必要的情况下，表明商品（特别是配件或备件）或服务的预

期用途的商标。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2条；1998年《商标法》第28（1）条（新加坡）

第95（C）（II）条：于2011年9月16日修订第13（1）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
71号）。

第95（d）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13（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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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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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未注册商标的一定持续使用不侵权

(1)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未注册商标（商标B）并不侵犯注册商标（商标
A）：

(a) 商标B与商标A相同或类似，并用于与商标A所注册的任何商品或服
务相同或类似的任何商品或服务；和

(b) 在以下日期（以较早者为准）之前，拥有人或其所有权前任人已在

营商过程中就该等货品或服务使用商标B：

(i) 在新西兰申请注册商标A的日期；或

(ii) 所有人或所有权前任人首次使用商标A的日期；和

(c) 自该日期起，商标B已由拥有人的所有权前任人（如有的话）及拥
有人在营商过程中就该等货品及服务持续使用。

(2) 本法中的任何规定均不赋予注册商标所有人以下权利：

(a) 干涉或限制任何人在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其相同或相似的商标，而
该人或所有人的前任所有权自1994年《商标修正法》生效之日起持
续使用该商标，如果在该日期之前，该人使用该商标并不侵犯注册
所给予的使用首述商标的权利；或

(b) 反对（如证明已使用）将该人就该等货品或服务或相类货品或服务
的相同或相类商标列入注册纪录册。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11条；1998年《商标法》第28（2）条（新加坡）

第96（1）（B）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4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第96（1）（C）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14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97 就某些相同或类似商品的使用不侵权

就商品注册的商标，在与所有人或被许可人的贸易过程中，与相同或类
似商品有关的使用并不构成侵权，就这些商品或其构成部分的大宗商品

而言，如果：

(a) 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已应用该商标，且其后并无将该商标除去或涂

掉；或

(b) 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已同意该商标的使用。

第97节：2011年9月16日，由第15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0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0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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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为
2022年4月12日 2002年商标法 第4部98条

97A注册商标所赋予权利的用尽

(1) 在下列任何一项或多项情况下，就已在世界任何地方以该商标投放市场
的货品使用该商标（包括为宣传目的而使用），并不属侵犯注册商标：

(a) 业主：

(b) 经业主明示或默示同意：

(c) 由所有者的关联人员执行。

(2) 就第（1）（C）款而言，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为所有人的关联人员：

(a) 他们在同一个公司集团。或

(b) 它们都是法人团体，并且基本上由相同的成员组成，或者直接或间
接地受相同的人控制；或

(c) 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使用该商标具有有效控制；或

(d) 第三人对其各自使用的商标具有有效控制。

(3) 就第（2）款而言，——

(a) 公司集团包括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第5节1993年《公司法》；和

(b) 如果一个人可以授权使用商标或对商标的使用方式有重大影响，则
该人对商标的使用具有有效控制，无论该授权或影响是如何产生的
（例如，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通过优先利益、合同、安排、
谅解、这些事项的组合或其他方式）。

第97A节：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内容取代第16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98 当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同意使用注册商标时

(1) 就第97（a）条而言，如与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有安排的人已同意商标的
使用（不论该同意是否受任何条件规限），则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须当
作已同意商标的使用。

(2) 第（1）款只适用于就官方根据以下条文进口的药物而使用的商标第32A

条 1981年《药品法》。

比较：1953年第66号S8（3A）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1999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543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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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第98A条 2002年商标法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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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A不得因使用注册地理标志而侵权

注册商标不因合法使用注册地理标志而被侵犯。地理标志（葡萄酒和
2006年烈酒）登记法.
第98A条：于2017年7月27日插入第63条 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2006年第
60号）。

何时可提起侵权法律程序

99 没有就侵犯未注册商标提出法律程序

任何人不得提起法律程序以阻止对未经注册商标的侵犯或追讨损害赔偿。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条；1998年《商标法》第4（2）条（新加坡）

100 就侵犯注册商标提起法律程序的期限

在以下情况下，注册商标所有人可就注册商标侵权提起诉讼：

(a) 如果注册商标的注册申请具有第36条规定的优先权，则侵权发生在
在新西兰申请商标注册之日或之后；或

(b) 就所有其他注册商标而言，侵权发生在该商标的认定注册日期或之
后。

谁可就侵犯注册商标申请济助

101 谁可就侵犯注册商标申请济助

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或在集体商标的情况下，代表其行事的集体协会的
一名或多名成员，可在商标被侵犯时向法院申请救济。

102 特许持有人可请求注册商标拥有人提起法律程序

除双方另有协议外，注册商标的特许持有人可请求注册商标的拥有人提
起法律程序，以防止注册商标被侵犯。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7（3）条

103 注册商标拥有人不提起法律程序的后果

如注册商标的拥有人在特许持有人请求拥有人提起法律程序后2个月内，
拒绝或忽略提起法律程序，则特许持有人可以特许持有人本身的名义，
展开侵犯权利法律程序，犹如特许持有人是拥有人一样。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7（3）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7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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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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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持牌人展开法律程序的后果

如果被许可人根据第103条规定提起诉讼，则：

(a) 业主成为诉讼中的被告；但是

(b) 除非业主对诉讼进行辩护，否则业主不承担任何费用。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7（3）条

无正当理由的诉讼

105 无正当理由的诉讼

(1) 如果某人提起诉讼，指控侵犯注册商标，法院可应诉讼所针对的任何人
的申请，——

(a) 宣布提起法律程序是不合理的：

(b) 作出命令，就该法律程序所针对的人所蒙受的任何损失支付损害赔
偿。

(2) 如提出法律程序的人证明就其提出法律程序的作为构成或假若作出该作
为本会构成对有关商标的侵犯，则法院不得根据本条批予济助。

(3) 本条的任何规定均不使新西兰高等法院的大律师或初级律师对根据本条
就其以专业身份代表委托人所作的任何行为提起的任何诉讼承担责任。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0

侵权可获得的救济类型

106 侵犯注册商标可获得的救济类型

(1) 如果向法院提出救济申请，法院可给予的救济包括：

(a) 法院认为合适的任何条款的禁令：

(b) 损害赔偿或利润账目。

(2) 如果向法院提出救济申请，法院可在考虑所有情况，特别是以下情况
后，根据案件的公正要求，给予额外的损害赔偿：

(a) 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和

(b) 被告因侵权而获得的任何利益。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31（2）条（新加坡）

第106（2）条：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3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
（2016年第90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0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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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侵犯集体商标的损害赔偿

在就集体商标侵权索赔时，拥有该集体商标的集体协会（或代表该集体
协会采取行动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可考虑任何成员因侵权而遭受或产生
的任何损害或利润损失。

比较：1953年第66号S 46H（2）

108 将令人反感的标志涂掉等的命令

(1) 如果某人侵犯了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法院可作出命令，要求该人—
—
(a) 从该人拥有、保管或控制的任何侵权商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上

擦除、移除或涂掉令人不快的标志；或

(b) 如果不能合理可行地擦除、移除或涂掉侵权标志，则销毁侵权商
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

(2) 如果第（1）款下的命令未得到遵守，或法院认为该命令很可能不会得到
遵守，则法院可命令将侵权商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交付给法院指示
的任何人——

(a) 从侵权商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上擦除、去除或涂掉令人不快的
标志；或

(b) 如果不能合理可行地擦除、移除或涂掉侵权标志，则销毁侵权商
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

(3) 尽管有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如果任何侵权商品是假冒商品
（如第135条所定义），除非法院确信存在特殊情况，否则法院必须作出
命令，要求侵权人——

(a) 销毁货物；或

(b) 将货物交付给法院指示的任何人（将销毁货物的人）。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32条（新加坡）

第108（3）条：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4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
（2016年第90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29


57

版本为
2022年4月12日 2002年商标法 第4部第111条

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交付令

109 交付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体的命令

(1) 法院可命令任何人所管有或在法院席前管有的任何侵犯权利的货品、侵
犯权利的材料或侵犯权利的物体须交付予该注册商标的拥有人或法院认
为合适的任何其他人。

(2) 除非符合以下条件，否则不得根据本节下达任何命令：

(a) 法院根据第110条作出命令；或

(b) 法庭觉得有理由根据该条作出命令。

(3) 如果没有根据第110条作出命令，则根据本条作出的命令向其交付任何侵
权商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的人必须保留这些商品、材料或侵权物
品——

(a) 根据该条作出命令；或

(b) 不根据该条作出命令的决定。

(4) 本条并不影响法院的任何其他权力。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33条（新加坡）

110 处置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的命令
可向法院申请命令，根据第109条下的命令交付的侵权商品、侵权材料或
侵权物品必须——

(a) 没收归该注册商标的拥有人或法院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人；或

(b) 销毁或以法院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处理。

111 法院应考虑的事项

在考虑应根据第110条作出何种命令（如有）时，法院必须考虑——

(a)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其他补救措施是否足以补偿或保护以下各方
的利益：

(i) 注册商标所有人：

(ii) 注册商标的特许持有人（如有的话）；和

(b) 需要确保任何侵权商品、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的处置方式不会对以
下内容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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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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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注册商标所有人：

(ii) 注册商标的特许持有人（如有的话）。

112 服务说明

法院必须发出指示，要求向对根据第110条提出的申请所涉及的侵权货
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体享有权益的每个人送达通知。

113 与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对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权利
对第110条下的申请所涉及的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体享有权益的
每个人都有权——

(a) 在为根据该条作出的命令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出庭，不论该人是否
获送达通知书；和

(b) 针对任何命令提出的上诉，不论该人是否在法律程序中出庭。

114 根据第110条作出的命令何时生效

根据第110条作出的命令在以下情况下生效：

(a) 在发出上诉通知的期限届满时；或

(b) 上诉程序的最终裁定或放弃。

115 在超过1人对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对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的杂
项法院命令
如果超过1人对第110条下的申请所涉及的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
体享有权益，法院可——

(a) 指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并分
配所得收益；和

(b) 作出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命令。

116 没有根据第110条作出命令的情况

如果法院裁定不应根据第110条作出命令，则在交付之前占有、保管或控
制侵权货物、侵权材料或侵权物品的人有权将其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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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子部分——刑事诉讼

初步的

117 何时可展开刑事法律程序

(1) 对于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任何一条的任何罪行，如在有关商标的实
际注册日期之前所犯，不得提起诉讼。

(2) [已废除]

第117（2）条：于2013年7月1日被废除第413节2011年《刑事诉讼法》（2011年
第81号）。

118 2002年《判决法》的适用

如果某人被判定犯有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任何一条的罪行，且该罪行涉
及获取利润或收益，则：

(a) 就以下目的而言，该罪行被视为已造成财产损失第32（1）（a）及
（C）条2002年《判决法》；和

(b) 因此，该法中与判处赔偿有关的规定也适用。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1(6)

第118条标题：于2011年9月16日修订第17（1）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年第71号）。

第118（a）条：于2011年9月16日修订第17（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119 法人团体高级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果法人团体被判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的任何一条，则该法人团体
的每一名董事和每一名与该法人团体的管理有关的人员均犯有该罪行，
但前提是：

(a) 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在其本人、允许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和

(b) 他或她—

(i) 知道或可合理地预期知道该罪行将会发生或正在发生；和

(ii) 未能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或制止。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3

罪行及罚则

120 伪造注册商标罪

(1) 任何人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或意图造成他人损失而伪造注册商
标，即属犯罪。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36071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3559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3559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0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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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第（1）款而言，任何人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明知而
作出以下行为，即属假冒注册商标——

(a) 作出与该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志，以致相当可能使人受骗；或

(b) 不论是借改动、加添、抹去、局部除去或其他方式，伪造真正的注
册商标。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46条（新加坡）

121 虚假地将注册商标应用于货品或服务的罪行

(1) 任何人将注册商标虚假地应用于货品或服务，即属犯罪。

(2) 就本条和第124条而言，任何人在以下情况下将注册商标虚假地应用于商
品或服务：

(a)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意，明知会被误认作该商标的商标或标志，
而将其应用于货品或服务；和

(b) 就应用于货品的情况而言，该人知道该货品并非注册商标的拥有人
或特许持有人的真正货品。

(3) 就本条及第124条而言，如有以下情况，商标即适用于货品或服务—

(a) 商标用于标志或广告，包括电视广告或发票、酒单、目录、商业信
函、商业文件、价目表或其他商业文件；和

(b) 货品或服务（视属何情况而定）是按照借提述如上述般使用的商标
而作出的要求或命令交付予某人的。

(4) 就本条和第124条而言，如果标志符合以下条件，则该标志适用于商品或
服务：

(a) 适用于货物本身；或

(b) 适用于为贸易或制造目的而出售、展示或拥有货物的覆盖物、标
签、卷轴或物品；或

(c) 使用的方式可能使人相信它指的是、描述或指定商品或服务。

(5) 就第（4）（B）款而言：

覆盖物包括塞子、玻璃、瓶子、容器、盒子、胶囊、箱子、框架或包装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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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包括乐队或门票。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47条（新加坡）

122 为制作注册商标等的复制品而制作对象的罪行

任何人制造经特别设计或改装以复制注册商标或相当可能被误认为商标
的标志的物体，意图使该物体用于或在犯第120条或第121条所订罪行的
过程中使用，即属犯罪。

123 管有物品以制造注册商标等的复制品的罪行

任何人在没有合法授权或理由的情况下，有以下行为，即构成犯罪：

(a) 该人管有、保管或控制经特定设计或改装以制造注册商标复制品的

物体，或相当可能被误认作该商标的标志；和

(b) 意图将该物体用于或在实施违反第120条或第121条的犯罪的过程
中。

124 进口或售卖有虚假应用的注册商标的货品等的罪行
任何人如有以下行为，即属犯罪：

(a) 为贸易或制造目的向新西兰进口任何商品，而该人知道注册商标是
虚假使用的；或

(b) 销售或为销售而展示任何商品，而该人知道注册商标是虚假使用
的；或

(c) 该人为贸易或制造的目的而管有任何货品，而该人知道注册商标是
虚假地应用于该货品的。

比较：1998年商标法第49条（新加坡）

125 违法行为的处罚

被判犯有以下罪行的每个人——

(a) 第120条、第121条、第122条或第122条123有责任：

(i) 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每件商品或服务的罚款不超过10，000美

元，但对同一交易的罚款不超过150，000美元；或

(ii) 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

(b) 第124条在定罪后有责任：

(i) 不超过$150，000的罚款；或

(ii) 不超过5年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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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的交付令

126 在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交付令

对违反第122条至第124条的任何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可命令将货物或物品
交付给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或法院可能指示的任何其他人，如果法院确
信，在被告被捕或被指控时，——

(a) 被告在贸易过程中拥有、保管或控制以下货物：

(i) 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已经被使用；或

(ii) 与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或标志已被错误地应用，以致相当可
能使人受欺骗或混淆；或

(b) 被告拥有、保管或控制专门设计或改装用于伪造特定商标的物品，
明知该物品已被或将被用于伪造商标，以便在贸易过程中使用。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2(1)

127 何时可以发出交货命令

(1) 命令可以——

(a) 由法庭主动或应控方的申请而根据第126条作出；和

(b) 不论该人是否被裁定犯该罪行；但是

(c) 如法院觉得相当不可能根据第128条作出命令，则不得作出。

(2) 根据第126条作出的命令向其交付货物或物品的人，在根据第128条作出

命令或决定不作出命令之前，必须保留货物或物品。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2(2), (4)

128 被命令交付的货物或其他物品的处置令

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命令根据第126条作出的命令交付的货物或物
品必须——

(a) 由注册商标的所有人没收；或

(b) 销毁或以法院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处理。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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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法院应考虑的事项

在考虑应根据第128条作出何种命令（如有）时，法院必须考虑——

(a) 在伪冒或虚假使用注册商标的法律程序中可获得的其他补救，是否

足以补偿或保障注册商标拥有人的权益；和

(b) 需要确保不以对注册商标所有人造成不利影响的方式处置侵权商

品。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2)

130 服务说明

法院必须发出指示，将通知送达对根据第128条提出的申请所涉及的货物
或其他物品拥有权益的每个人。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3)

131 对货物或其他物品享有权益的人的权利

对第128条下的申请所涉及的货物或其他物品享有权益的每个人都有权——

(a) 在为根据该条作出的命令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出庭，不论该人是否
获送达通知书；和

(b) 针对任何命令提出的上诉，不论该人是否在法律程序中出庭。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4)

132 根据第128条作出的命令何时生效

根据第128条作出的命令在以下情况下生效：

(a) 在发出上诉通知的期限届满时；或

(b) 在上诉程序获最终裁定或被放弃时（如上诉通知书在该期间结束前
发出）。

133 在超过1人对货物或其他物体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的杂项法院命令
如果超过1人对根据第128条提出的申请所涉及的货物或其他物品享有权益，
法院可——

(a) 指示将该等货品或对象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并将收益分配；和

(b) 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命令。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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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没有根据第128条作出命令的情况

如果法院裁定不应根据第128条作出命令，则在交付前占有、保管或控制
货物或其他物品的人有权将其归还。

比较：1994年第143期s 134(6)

第2A子部分——执法人员
第2A子部分：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执法人员的任命和职能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A行政长官可委任执法人员

行政长官可任命永久或临时的执法官员，以履行第134C条规定的职能，
并行使本法赋予执法官员的权力。

第134A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B担任执法官员的权力

(1) 行政长官必须向每名获委任为执法人员的人士发出委任令。

(2) 任命书必须——

(a) 须符合订明的格式；和

(b) 有持证人的照片和签名；和

(c) 载有第134D条所赋予的权力的陈述；和

(d) 载有任何其他订明的详情。

(3)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委任令足以证明委任令持有人可行使赋予执
法人员的权力。

(4) 不再担任执法人员的人必须交回其委任状。

(5) 任何人不遵守第（4）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不超过$1，
000。

第134B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4B（5）条：于2013年10月4日修订第3（1）条《2013年刑事诉讼程序（连续修正案）条例》
（SR 2013/40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1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64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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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c执法人员的职能

执法人员必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通过履行以下职能，促进遵守本法：

(a) 收集与本法规定的犯罪有关的信息：

(b) 调查本法规定的罪行：

(c) 向行政长官报告与执法官员职能有关的任何事项。

第134C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执法人员在没有手令的情况下进入及检查的权力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D执法人员在没有手令的情况下进入及检查的权力

(1) 为履行其职能，执法人员可进入并检查任何正在出售、展示或公开展示
商品的地点（地点A），前提是：

(a) 场所A位于公共场所，且该条目是在场所A对公众开放时作出的；或

(b) 地点A是营业地点，并且该条目是——

(i) 在开业营业时；和

(ii) 只对公众开放的部分开放；或

(c) 执法人员通知场地占用人后，场地占用人同意进入和检查——

(i) 入境及考试的目的；和

(ii) 占用人可拒绝同意进入及接受检查；和

(iii) 占用人可随时撤销其同意；和

(iv) 在检查期间扣押的任何物品均可在诉讼程序中用作证据。

(2) 在第（1）款中，——

放置一个—

(a) 包括（但不限于）：

(i) 建筑物或帐篷，无论是完全还是部分搭建；和

(ii) 摊位或货摊；和

(iii) 交通工具；和

(iv) 大篷车、拖车或其他运输工具；但是

(b) 不包括私人住宅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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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是指向公众开放或供公众使用的任何场所，无论公众是否付费。
(3) 就本条而言，任何看似未满14岁的人，不得视为占用人。

第134D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E执法人员和协助人员在没有手令的情况下行使进入和检查的权力时可
以做什么

(1) 第134d条赋予的进入和检查权力授权执法人员采取以下任何行动：

(a) 检查地点和所有物品，包括任何文件：

(b) 扣押他或她有合理理由相信是本法规定的罪行的证据或与本法规定
的罪行的调查有重大关系的任何物品：

(c) 为进行检验而在该地方之内或之上携带和使用设备：

(d) 对该场所以及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物品进行拍照、录音或录像，前
提是执法人员有合理理由相信这些照片、录音或录像可能与进入和

检查的任何程序（包括未来的程序）有关：

(e) 将任何人带到该地点以协助他或她进行检查。

(2) 协助执法人员行使进入和检查权的人员可在执法人员的指导下：

(a) 行使第（1）（a）、（C）及（d）款所述的任何权力；和

(b) 扣押执法人员认为可以合法扣押的任何物品。

(3) 如果执法人员根据第134D（1）（C）条进入并检查一个地方，而占用人

撤销其同意，则该执法人员和任何协助该执法人员的人必须立即停止检
查并离开该地方。

(4) 第（3）款受第（5）款规限。

(5) 执法人员可在离开该场所之前，扣押其在撤销同意之前已经确定的任何
物品，作为其有合理理由相信是本法规定的罪行的证据或与本法规定的
罪行的调查有重大关系的物品。

(6) 如果警员协助执法人员，本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妨碍该警员行使其通常可
行使的任何权力。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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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134P条至第134S条载有适用于执法人员进入和检查权力的进一步规定。

第134E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根据搜查令进入和搜查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执法人员或警员可申请搜查令

(1) 执法人员或警员可申请搜查令以搜查地方或物件。

(2) 任何地区法院法官、治安法官、社区治安法官或任何地区法院登记员
（非警员）（签发官员）可根据执法人员或警员的申请，签发搜查场所
或物品的搜查令，前提是签发官员确信有合理理由相信——

(a) 本法规定的罪行已经或正在发生在该地点或涉及该事物；或

(b) 在这个地方或事物的上面、上面或下面，有任何东西——

(i) 本法规定的犯罪证据；或

(ii) 意图用于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

(3) 第134G至134S条适用于根据本条申请及发出的每一份搜查令。

第134f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4F（2）条：于2017年3月1日修订第261节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号）。

134G申请搜查令

(1) 搜查令的申请必须合理详细地包含以下细节：

(a) 申请人姓名：

(b) 本法授权提出申请的规定：

(c) 提出申请的理由：

(d) 拟搜查的地方或物件的地址或其他描述：

(e) 对申请人所寻求的相信是在该地方、该地方之内、该地方之上、该

地方之上或该地方之下或该东西之下的一件或多件物品的描述：

(f) 申请搜查令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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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申请人希望能够执行手令超过一次，则认为需要执行超过一次的
理由。

(2) 签发人员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申请搜查令的理由的进一步资料。

(3)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中披露：

(a) 申请人知道在过去3个月内已就拟搜查的地方或物件提出的任何其
他搜查令申请的细节：

(b) 该应用程序或那些应用程序的结果。

(4) 申请人在申请搜查令之前，必须在申请人受雇或受聘的机构内进行合理
的调查，以遵守第（3）款的规定。

(5) 签发搜查令的人员可授权在搜查令有效期间执行搜查令一次以上，前提
是他或她确信这是签发搜查使所需的。

第134G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H申请搜查令的方式

(1) 除非第（3）款适用，否则搜查令申请——

(a) 必须以书面形式；和

(b) 必须符合规定的格式（如有）；和

(c) 可以电子方式传送给签发人员。

(2) 除非第（3）款适用，否则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发证人员面前。

(3) 签发官员可允许口头申请搜查令（例如，通过电话），并免除申请人亲
自出庭，前提是签发官员确信：

(a) 要求申请人亲自出庭所造成的延误将损害查询的有效性；和

(b) 是否应签发搜查令的问题可以根据口头通信（包括（C）段所述的
信息）适当确定；和

(c) 第134G（1）至（3）条所规定的资料已提供予发证人员。

(4) 签发人员如批准以口头方式提出搜查令申请，必须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
快记录申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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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H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I搜查令的格式及内容

(1) 每一份搜查令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签发。

(2) 签发的每一份搜查令都必须针对每一名执法人员和每一名警员。

(3) 搜查令——

(a) 可由其所针对的任何人执行：

(b) 可受签发人员认为合理的手令所指明的任何条件规限：

(c) 只能执行一次，除非授权执行一次以上。

(4) 每一份搜查令都必须合理详细地包含以下内容：

(a) 签发人员的姓名及签发日期：

(b) 本法案授权签发授权令的规定：

(c) 执行搜查令的人可以使用在以下情况下合理的任何协助：

(d) 执行搜查令的人可使用在当时情况下合理使用的任何武力，进入或
强行打开或进入任何被搜查的地方，或该地方内的任何区域，或任
何被搜查的物品或被发现的物品：

(e) 可供搜查的地方或物件的地址或描述：

(f) 对可能被扣押的物品的描述：

(g) 可执行授权令的期限，即：

(i) 由发证人员指明的期间，由发出日期起计不超过14天；或

(ii) 如发证人员信纳需要超过14天的期间才可签立，则由发证人
员指明的期间，由发出日期起计不超过30天：

(h) 发证人员根据第（3）（B）款指明的任何条件∶

(i) 如该手令可予执行超过1次，则为该手令可予执行的次数。

第134I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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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J发送搜查令

如果负责执行手令的人在执行时不可能拥有手令，则可以执行下列文件
中的一份（该文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构成手令）：

(a) 签发人员签发的认股权证的传真或其他电子副本：

(b) 在签发官员的指示下制作的手令文本的副本，并由制作副本的人背
书。

第134J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K文件的保留

(1) 每一份搜查令书面申请的副本，或者，在口头申请的情况下，签发官员
所作申请的书面记录必须保留在提出申请的地区法院办公室，或者最接
近提出申请地点的地区法院办公室，直至——

(a) 在签发搜查令的情况下，完成可能签发搜查令的任何程序；和

(b)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该等文件首次由该区域法院办事处保留后的2
年届满。

(2) 收到搜查令的申请人必须保留搜查令、申请副本（如果以书面形式提
出）以及申请人为支持申请而提交的所有文件，直至：

(a) 在执行认股权证的情况下，与认股权证的有效性有关的任何程序的
完成；和

(b)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该手令及其他文件须按2005年公共记录法 或任
何其他法令或法律规则。

第134K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4K（1）条：于2017年3月1日修订第261节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号）。

第134K（1）（B）条：于2017年3月1日修订第261节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号）。

执行搜查令时为134L

当执行搜查令的人满足以下条件时，即执行搜查令：

(a) 已扣押手令所指明的所有物品；或

(b) 离开被搜查的地方或物品，并且在4小时内没有返回。

第134L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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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亿根据搜查令进入和搜查的权力

(1) 每一份搜查令都授权执行搜查令的人采取以下任何行动：

(a) 在合理的情况下，随时进入并搜查该人被授权进入并搜查的场所或
物品，以及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物品：

(b) 要求任何人协助进入和搜查（包括但不限于hapū或iwi的成员，如
果要进入的地方对该hapū或iwi具有文化或精神意义）：

(c) 为进入和搜查的目的使用任何合理的武力：

(d) 扣押任何授权扣押的物品：

(e) 在被搜查的地方或物品中携带和使用任何设备，使用在该地方或物
品上发现的任何设备，并从该地方或物品中提取任何电力，以操作
在当时情况下合理使用的设备，以进行进入和搜查：

(f) 复制可合法扣押的任何文件或文件的一部分：

(g) 对被搜查的地方或物件以及在该地方发现的任何物件拍照、录音或
录像，而行使该权力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该等照片、录音或录像可
能与任何关于进入及搜查的法律程序有关。

(2) 执行搜查令的人可以以合理的方式并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搜查，

(a) 将被搜查的地方或物件、该地方或物件内的任何范围，或在该地方
或物件内发现的任何物件封闭；和

(b) 如进行搜查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人会妨碍或阻碍该权力的行
使，可禁止该人进入被搜查的地方或东西，或进入该地方或东西内
的任何范围，或给予该人任何其他合理指示。

(3) 本条所赋予的权力，须受根据第134I（3）（B）条施加的任何条件所规
限。

(4) 第198B条1957年《简易诉讼程序法》适用于所有必要的修改，就好像每
一次提到警员都被替换为被授权执行搜查令的人。

第134M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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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N被召唤协助的人的权力

(1) 每一个被要求协助执行手令的人都受到执行手令的人的控制。

(2) 每个被要求协助执行搜查令的人都可以做以下任何事情：

(a) 输入要搜索的地点或对象：

(b) 在公司内并在执行手令的人的指示下，就任何财产使用合理武力，
以进行进入和搜查：

(c) 执行战争命令的人确定可以合法搜查的地点或物品内的搜查区域：

(d) 扣押执行搜查令的人认为可以合法扣押的任何物品：

(e) 对该地方或东西及在该地方或东西内发现的东西进行拍照、录音及
录影，如执行手令的人决定该等事情可合法进行：

(f) 带进或带到该场所或物品，并使用任何设备，利用在该场所或物品
上发现的任何设备，或从该场所或物体提取电力，以操作执行手令
的人确定可以合法使用的设备：

(g) 复制执行手令的人认为可以合法复制的任何文件或文件的一部分。

(3) 如警员协助他人执行手令，该警员可行使其通常可行使的任何权力。

(4) 执行授权令的人必须：

(a) 在任何助手第一次进入要搜查的地方或物品时，陪同该助手；和

(b) 为任何助理提供在当时情况下合理的其他监督。

第134N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适用于进入和搜查以及进入和检查权力的一般规定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O第134P至134S条的适用范围

(1) 第134P至134S条适用于根据本法签发的每一份搜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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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134P（1）条及第134Q至134S条适用于第134D条所赋予的进入及讯问的
权力。

(3) 在第134P至134S条中，——

(a) 进入和搜查权是指根据本法签发的搜查令进入和搜查的权力；和

(b) 进入和考试的权力是指第134D条规定的进入和考试的权力。

第134O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P行使进入及搜查权或进入及检查权的人的权力及职责

(1) 行使进入和搜查权或进入和检查权的人必须：

(a) 在初次进入待搜查或检查的场所或物品之前，——

(i) 宣布其根据法定权力进入和搜查或进入和检查该场所或物品
的意图；和

(ii) 表明自己的身份；和

(b) 在首次进入待搜查或检查的场所或物品之前或之时，——

(i) 向该场所或物品的占用人提供一份搜查通知书的副本，或在

进行检查的情况下，向其提供一份授权其进行进入和搜查或
进入和检查的第134d条（授权）的副本；和

(ii) 向该场所或事物的占用者出示其身份证明（可包括唯一标识
符的详细信息，而不是姓名）。

(2) 如果行使进入和搜查权的人有合理理由认为：

(a) 没有人合法地出现在要搜查的地方或物品上；或

(b) 遵守第（1）款将——

(i) 危及任何人的安全；或

(ii) 妨碍成功行使进入和搜查的权力；或

(iii) 妨碍根据本法正在进行的调查。

(3) 在以下情况下，行使进入和搜查权的人可使用合理的武力进入该场所或
物品：

(a) 第（2）款适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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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提出要求后，在场的人拒绝进入或在合理时间内不允许进入。

(4) 如果占用人在行使进入和搜查权的任何时候都不在场，则执行搜查的人
员必须：

(a) 在搜查完成后，将第（1）（B）（I）款所提述的主管当局文本及
第（5）款所提述的通知的文本，留在该地方的显眼位置或该物件
上；或

(b) 如此举并非合理地切实可行，则须提供第（1）（B）（I）款所提
述的监督的副本及第（2）款所提述的通知
(5)在执行手令后7天内向占用人发出。

(5) 第（4）款要求的通知是包含以下细节的书面通知：

(a) 开始和完成搜索的日期和时间：

(b) 全面负责该搜索的人员的姓名或唯一标识符：

(c) 查询办公室的地址：

(d) 如果没有扣押，则为没有扣押的事实：

(e) 如果任何物品被扣押，扣押发生的事实，以及如果没有同时根据第

134Q条提供证据，则被扣押物品的证据将在扣押后7天内提供给该
场所或物品的占用人或负责人。

(6) 就本条及第134Q条而言，任何看似未满14岁的人不得被视为占用人。

(7) 第（4）及（5）款受第134R及134S条规限。

第134P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Q查扣物品清单

(1) 行使进入和搜查权或进入和检查权的人，必须在他或她扣押任何物品

时，或在扣押任何物品后尽快，并在任何情况下不迟于扣押后7天，向占
用人提供：以及进行搜查或检查的人有理由相信是被扣押物品的所有人
的每一个其他人，

(a) 说明被扣押物品的书面通知；和

(b) 第134P（1）（B）（I）条所提述的权限的副本。

(2) 第（1）（a）款所述的书面通知——

(a) 必须包含关于物品被扣押的人或物品所有人享有权利的范围的信
息——

(i) 有权接触该事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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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查阅与申请搜查令或行使导致扣押的进入和检查权有关的任
何文件；和

(b) 必须包含关于有权提出任何特权或机密信息已被没收的索赔的信
息；但是

(c) 如进行搜查或检验的人信纳所检取的物件均不属占用人所有，则无
须向占用人提供。

(3) 如占用人在检取时不在场，则第（1）（a）款所提述的书面通知及第
134P（1）（B）（I）条所提述的授权书副本，可借将该通知留在该地方
的适当位置或该物件上而提供予占用人。

(4) 为遵守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行使进入和搜查权或进入和检查
权的人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查。

(5) 第（1）款受第（2）及（3）款规限。

(6) 本条受第134R条和第134S条的约束。

第134Q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R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推迟遵守某些规定。

(1) 行使进入和搜查权或进入和检查权的人可向地区法院法官申请命令，推
迟遵守第134P（4）或（5）条（在进入和搜查权的情况下）或第134Q条
的义务，理由是遵守将——

(a) 危及任何人的安全；或

(b) 妨碍根据本法正在进行的调查，或妨碍行使进入和搜查的权力，或
妨碍在以后情况下进入和检查的权力。

(2) 可根据第（1）款提出申请，

(a) 就搜查令而言，在最初申请时或直至搜查令最终执行后7天届满
时；和

(b) 就进入及审查的权力而言，直至该进入及审查的权力行使后7天届

满为止。

(3) 在收到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后，区域法院法官可作出命令，将遵守
第134P（4）或（5）条或第134Q条的义务推迟一段不超过12个月的指定
期限，前提是法官对第（1）款所列的任何一项理由感到满意。

第134R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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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进一步扩大或免除遵守某些规定的义务

(1) 根据第134R（3）条取得命令的人，可在该命令届满前，以第134R（1）
条所载的理由，向地方法院法官申请另一项命令，以推迟或免除遵守第

134P（4）或（5）或134Q条的义务。

(2) 再次延期的申请只可提出一次。

(3) 地方法院法官可应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将遵守第134P（4）或
（5）或134Q条的义务再推迟一段不超过12个月的指定期间，或命令永久
豁免遵守该义务，但该法官须信纳第134R（1）条所列的任何一项理由。

(4) 地方法院法官不得根据第（3）款批准延期履行或豁免履行与任何已被扣
押的物品有关的义务，除非该被扣押的物品是所取得或作出的任何资料
的副本。

第134S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与被检取物品有关的条文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T期间扣押的物品可予保留

(1) 根据本法扣押的物品，如为调查或起诉本法规定的罪行所需，可由警察
局长或行政长官保留。

(2) 第（1）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法院根据第134U条作出的任何命令；和

(b) 第134W条。

(3) 如果被扣押的物品不再需要用于调查或起诉本法规定的罪行，警察局长
或行政长官必须将其归还给他或她认为有权得到它的人。

(4) 在以下情况下，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可向法院申请就该物品的处置发
出指示的命令——

(a) 找不到有权得到它的人；或

(b) 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对谁有权获得它有疑问。

(5) 法院可应根据第（4）款提出的申请，作出其认为在当时情况下适当的关

于处置该物品的命令。

第134T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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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U申请发还扣押物品

(1) 声称有权获得被扣押物品的人可向法院申请命令，要求将该物品交付给
他或她。

(2) 在收到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后，法院可作出向申请人交付物品的命
令，前提是法院满足以下条件：

(a) 申请人是有权获得该财产的人；和

(b) 考虑到以下情况，保留该物品将违反司法利益：

(i) 就所指称罪行而保留该对象的严重程度；和

(ii) 因保留该物品而对申请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
害；和

(iii) 在考虑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视属何情况而定）所持有的
任何其他证据后，该物品可能具有的证据价值；和

(iv) 是否可以通过保留以外的其他方式充分保护该物品的证据价
值。

第134U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V扣押物品的处理

(1) 在与被扣押物品有关的罪行的任何诉讼中，法院可在审判或申请时命
令——

(a) 将该对象交付法庭觉得有权获得该对象的人；或

(b) 以法院认为适当的方式销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物品；或

(c) 如果某人被判定犯有与该物品有关的罪行，则：

(i) 将该物品没收归予商标拥有人；或

(ii) 将该物品销毁或按法庭指示以其他方式处置，费用由被定罪
的人承担。

(2) 在考虑应根据第（1）（C）（II）款作出何种命令（如有）时，法院必
须考虑确保侵权商品不会以对注册商标所有人造成不利影响的方式进行
处置的必要性。

(3) 法庭如根据第（1）（C）款发出命令，可命令被控人缴付警务处处长或
行政长官为该法律程序的目的而保留该物品所招致的合理费用。

(4) 如果没有就为诉讼目的而扣押和保留的物品作出交付、没收、销毁或其
他处置的命令，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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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程序完结后，须由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归还有权得到它的人。

(5) 在以下情况下，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可向法院申请就该物品的处置发
出指示的命令——

(a) 找不到有权得到它的人；或

(b) 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对谁有权获得它有疑问。

(6) 法院可应根据第（5）款提出的申请，就该物品的处置作出其认为在当时
情况下适当的任何命令。

第134v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W易腐物品处理

如果警务处处长或行政长官认为被扣押的物品可能腐烂、损坏、变质或
以其他方式腐烂，他或她可以按照他或她确定的方式、价格（如有）或
费用处置该物品。

第134W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执法人员的其他权力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X执法人员可申请出示令

(1) 如果执法人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某人拥有、保管或控制一份或多份文
件，这些文件是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任何一条的罪行的证据，或可

能与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任何一条的罪行的调查有重大关系，则执
法人员可向地区法院法官申请命令，要求该人出示文件供执法人员检
查。

(2) 执法人员根据第（1）款提出的命令申请必须——

(a) 以书面形式；和

(b) 采用订明的格式（如有的话）；和

(c) 在宣誓后作出；和

(d) 以合理的详细程度列出申请理由；和

(e) 提供所寻求的命令所涉及的文件的细节。

第134X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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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Y法官可命令出示文件

(1) 如根据第134X条提出申请，而区域法院法官信纳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命令
所针对的人管有、保管或控制一份或多份文件，而该等文件是违反第120
至124条中任何一条的罪行的证据，或可能对该罪行的调查有重大影响，
区域法院法官可命令该人出示该等文件，以供执法人员查阅。

(2) 第（1）款下的命令——

(a) 必须符合规定的格式（如有）；和

(b) 必须指定—

(i) 何时出示文件以供查阅；和

(ii) 出示文件以供查阅的地点；和

(iii) 向其出示文件以供检查的执法人员；和

(c) 可受区域法院法官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条款及条件所规限。

第134Y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向其出示文件的执法人员的权力

根据第134Y条项下的命令向其出示任何文件以供检查的执法人员可采取以下一项
或多项行动：

(a) 检查文件：

(b) 从文档中摘录：

(c) 复印这份文件。

第134Z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A不遵守出示文件的命令的罪行

(1) 任何人不得在无合理辩解的情况下不遵守根据第134Y条作出的命令。

(2) 违反第（1）款的任何人均构成犯罪，并应在定罪后承担以下责任：

(a) 对于个人，可处以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或不超过10000美元的罚款；
和

(b) 如属法人团体，可处不超过$50，000的罚款。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55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第4部分S 2002年商标法

80

第134ZA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4ZA（2）条：于2013年10月4日修订第3（1）条《2013年刑事诉讼程序（连续修正案）条例》
（SR 2013/409）。

警察的权力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B警察的权力

每名警员均拥有并可行使本子部分规定的执法人员的所有权力。

第134ZB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其他的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C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1) 根据第134Y条作出的命令并不影响个人根据第134Y条可能享有的反对自
我犯罪的特权。第60节 2006年《证据法》。

(2) 任何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主张必须基于段60 2006年《证据法》。

(3) 如果任何个人拒绝出示文件，理由是该文件是根据以下规定的特权通
信：第60节根据2006年《证据法》，执法人员或警员可向地区法院法官
申请命令，以确定特权要求是否有效；此外，就任何此类申请而言，该
名个人必须提供足够证据，使地方法院法官能够评估，如该名个人出示
该文件，是否有合理可能自证其罪。

(4) 为免生疑问，本条并不影响第65条2006年《证据法》（与放弃特权有
关）关于个人根据《证据法》享有的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第60节那个行
为。

(5) 第63条2006年《证据法》不适用于根据第134Y条作出的命令。

第134ZC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D其他特权

(1)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一个人可以根据以下规定主张特权第54条 或56 根据
2006年《证据法》关于通信或信息的规定，该人在审查中享有同样的特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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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D条，根据第134F条签发的搜查令，以及根据第134Y条作出的命令。

(2) 第（3）款适用于本条例所提述的帐簿或会计纪录第55（1）条 2006年
《证据法》。

(3) 借第（1）款而适用于第54条 2006年《证据法》（涉及与法律顾问沟通的
特权）不阻止、限制或影响——

(a) 根据第134F条发出或执行搜查令；或

(b) 根据第134Y条作出命令；或

(c) 在根据本法提起的刑事诉讼中，因根据第134f条签发的搜查令或根
据第134y条作出的命令而获得的与本款适用的文件内容有关的任何
证据的可采性。

(4) 根据本条享有特权的人有权——

(a) 阻止根据第134D条进行的检查，或根据第134F条发出的手令进行的
搜查，或根据第134Y条发出的命令拒绝出示任何通信或信息，如果
在刑事诉讼中寻求披露，该特权将适用于该通信或信息；和

(b) 如任何该等通讯或资料被根据第134D条行使查阅权或根据第134F条
发出的手令行使搜查权的人检取，则在对享有特权的要求作出裁定
之前，要求发还该等通讯或资料。

(5) 如任何人根据本条就任何通讯或资料声称享有特权，执法人员或警员可
向地方法院法官申请命令，以裁定该特权是否有效；而为裁定任何该等
申请，区域法院法官可要求向他或她提供该通讯或资料。

(6) 地方法院法官可应执法人员或警员的申请，不允许根据本条要求的特
权，如果法官认为对特权的要求将根据第67（1）条2006年《证据法》，
在诉讼中被驳回。

(7) 第65条 2006年《证据法》（与放弃特权有关）适用于本条规定的任何特
权。

第134ZD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E信息披露

(1) 首席执行官（或该部授权的任何雇员）、新西兰海关总署首席执行官
（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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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的新西兰海关署雇员）和警察局长（或经授权的任何警员）可应要求相互
披露信息，以调查和起诉本法规定的罪行。

(2) 根据第（1）款获得的信息不得披露，但以下情况除外：

(a) 根据该款获授权的人；或

(b) 为任何已开始或合理预期的程序，以及与该等人士履行其职责的事
项有关的程序。

(3) 任何法令对信息披露施加的保密义务或其他限制，或以其他方式阻止根
据本节进行披露。

第134ZE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4ZF如果善意履行职能或行使权力，则不承担责任

(1) 本节适用于——

(a) 执法人员：

(b) 根据本子部分协助执法人员或警员的人员：

(c) 根据本子部分行使执法人员任何权力的警员。

(2) 本条适用的任何人在履行或意图履行其在本法案下的职能或行使或意图
行使其在本法案下的权力时，不对其实施或不实施的任何行为承担责
任，如果该人——

(a) 真诚地；和

(b) 以合理的方式；和

(c) 有理由相信履行任何职能或行使任何权力的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

第134ZF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18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3子部分——边境保护措施

解释

135 解释

在本子部分和第204条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则：

接受通知是指根据第137条发出的通知，而行政长官已根据第139条接受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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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的涵义与第5（1）条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案》
申索人指根据第137条发出通知的人

海关管制应根据中海关管制对象的定义来理解。第6节 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
案》
假冒商品，就注册商标而言，是指带有以下标志的侵权商品：

(a) 与注册商标相同，并就任何货品（该商标是就该货品注册的）而使
用的；或

(b) 该标志与该注册商标相似，并就任何货品（该商标是就该货品注册
的）而使用，而使用该标志相当可能会使人受欺骗

海关指新西兰海关总署

海关官员与中的含义相同第5（1）条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案》
出口商与中的含义相同第2（1）条1996年《关税和货物税法》

进口商的含义与中的相同第2（1）条1996年《关税和货物税法》

侵权标志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标志：

(a) 与已根据第137条就其发出通知的商标相同，并使用于与该商标所
注册的货品相同的货品上或与该等货品有实体关系；或

(b) 与该商标相同，并用于与该商标所注册的货品类似的货品上或与该
等货品有实体关系，而该使用相当可能会使人受骗或混淆；或

(c) 与该商标相似，并使用在与该商标所注册的货品相同或相似的货品
上，或与该等货品有实体关系，而该使用相当可能会欺骗或欺骗他
人

特定货物是指进口或将出口的货物，而不是用于私人和国内用途。

第135条接受通知：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19节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5条行政长官：于2018年10月1日修订第443（3）条 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2018年第4

号）。

海关管制第135条：于2018年10月1日修订第443（3）条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2018年
第4号）。

第135条假冒商品：于2018年12月30日由第95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897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919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897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7734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7734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9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99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99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0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第4部分S 2002年商标法

84

海关第135条：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19节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年第71号）。

第135条海关官员：于2018年10月1日修订第443（3）条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2018年第4
号）。

第135条出口商：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5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第135条进口商：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5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修
正案》（2016年第90号）。

第135条指定货物：于2018年12月30日由以下人士插入第95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
进步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扣留涉嫌带有侵权标志的货物
标题：插入，2018年12月30日，由第96节 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
（2016年第90号）。

扣留涉嫌带有侵权标志的货物

(1) 如果海关官员有合理理由怀疑海关监管的任何货物是使用侵权标志的货
物，则该货物可由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扣留。

(2) 在货物被扣留后，行政长官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采取合理措
施，将扣留通知——

(a) 该商标的拥有人（使该人能考虑是否根据第137条发出通知）；和

(b) 自其处扣留货物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如该人已被识别，但在扣留发
生时不在场）。

(3) 根据第（1）款扣留任何货品，并不因没有根据第（2）（a）或（B）款
送达通知而成为非法。

第135A条：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6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
（2016年第90号）。

135B货物放行

(1) 在以下情况下，不再根据第135A（1）条扣留货物：

(a) 在根据第135A（2）（a）条发出通知的日期后3个工作日内，没有
根据第137条就货物发出通知；或

(b) 在根据第135A（2）（a）条发出通知之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根据
第137条就货物发出通知，并且——

(i) 根据第137条发出的通知随后根据第139条被接受，货物随后
根据第149条被扣留；或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9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99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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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据第137条发出的通知随后根据第139条被拒绝；或

(c) 行政长官认为根据第135A（2）（a）条发出通知并非合理地切实可
行；或

(d) 行政长官认为再无理由扣留该货物。

(2) 行政长官必须将不再根据第135A（1）条扣留的任何货品发还有权享有该

等货品的人。

(3) 但是，行政长官可根据第（2）款放行货物，但前提是货物未根据第149
条被扣留，且——

(a) 货物进口或出口的每一项法律要求均得到满足；和

(b) 根据任何规定要求交存保证金的每一项要求均得到满足；和

(c) 货物的放行并不违反法律。

第135B条：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96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
（2016年第90号）。

侵权标志通知

136 第137至141条的适用范围

第137至141条不适用于在第97A（1）（a）至（C）条所提述的任何一种或多于一
种情况下，已应用于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出市场的货品的任何侵犯权利标志。

第136条：2011年9月16日，由第20节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37 可向行政长官发出通知

作为注册商标所有人的人可向行政长官发出书面通知，告知——

(a) 声称他或她是就通知中指定的商品注册的商标的所有人；和

(b) 要求行政长官扣留在海关或在任何时候进入海关管制的任何使用侵

权标志的货物。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B（1）

138 通知内容

(1) 第137条规定的通知必须——

(a) 载有订明的支持该项请求的详情；和

(b) 指明该通知的有效期。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3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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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1）（B）款所指的期限必须是——

(a) 自通知之日起不超过5年；或

(b) 如该通知所关乎的商标的注册将在自该通知的日期起计的5年期间
内届满，则该5年期间不得长于现行注册的持续期间。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B（2）

139 行政长官必须接受或拒绝通知

对于根据第137条发出的任何通知，行政长官必须：

(a) 要么——

(i) 如果索赔人和索赔人发出的通知符合本节和任何规定的要
求，则接受通知；或

(ii) 如果申索人或申索人发出的通知不符合本节和任何法规的要
求，则拒绝通知；和

(b) 在收到通知的合理期限内，告知申请人该通知是否已被接受或拒
绝。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B（3）

139A行政长官可暂停执行已接受的通知

(1) 如果行政长官确信以下情况，行政长官可暂停接受的通知：

(a) 与接受的通知有关的信息不正确或不再是最新的；或

(b) 没有遵守关于提供担保或赔偿或两者的要求；或

(c) 未能履行就所接受的通知的金额所给予的赔偿的义务。

(2) 在中止已接受的通知之前，行政长官必须——

(a) 将行政长官暂停已接受的通知的意图书面告知——

(i) 根据第137条发出通知的人；或

(ii) 如行政长官已接获关于该通知所关乎的商标的转让或传转的
通知，则为获通知为该商标现时的拥有人的人；和

(b) 包括在该意见内或连同该意见一并包括行政长官的理由的陈述；和

(c) 给予接受咨询意见的人不少于20个工作日的答复时间；和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 2002年商标法 第4部分S

87

(d) 考虑该人在所容许的时间内向行政长官作出的任何回应。

(3) 第（2）款所述的书面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发出：

(a) 将其交付给该人；或

(b) 邮寄至该人最近已通知行政长官的地址；或

(c)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个人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人。

(4)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某人的书面通知必须被
视为该人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之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收到，并且在证明
该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时，足以证明该通知已正确发送到该电子邮件
地址。

第139A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9A（3）（B）条：于2017年12月16日修订第77（1）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
年第50号）。

第139A（3）（C）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7（2）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
（2017年第50号）。

第139A（4）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7（3）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
号）。

139B暂停通知书

(1) 如果首席执行官决定暂停已接受的通知，首席执行官必须向第139A（2）
（a）条所述的人员发出书面暂停通知。

(2) 暂停通知可在以下情况下发出：

(a) 将其交付给该人；或

(b) 邮寄至该人最近已通知行政长官的地址；或

(c)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个人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人。

(3)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某人的暂停通知必须被
视为该人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之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收到，并且，在证
明该通知是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时，足以证明该通知已正确发送到该电
子邮件地址。

第139B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39B（2）（B）条：于2017年12月16日修订第78（1）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
年第50号）。

第139B（2）（C）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8（2）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
年第50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0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0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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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B（3）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8（3）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
号）。

139C行政长官可恢复已获接受的通知

行政长官如信纳根据第139A条暂时中止的已获接受的通知的暂时中止理由不再适
用，可将该通知恢复生效。

第139C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1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40 接受通知的期限

(1) 接受的通知在通知中规定的期限内保持有效，除非——

(a) 申索人借书面通知撤销该协议；或

(b) 在根据第153条进行的诉讼中，法院命令撤销该通知；或

(c) 通知所涉及的商标注册已被取消、撤销、宣布无效或过期。

(2) 但是，在第139A条规定的任何暂停期间，接受的通知并不有效。

第140节：2011年9月16日，由第22节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41 持牌人可要求发出通知

(1) 除注册商标的特许持有人与该商标的拥有人之间另有协议外，特许持有
人有权要求该拥有人根据第137条就该商标发出通知。

(2) 如拥有人在接获如此规定的2个月内拒绝或忽略如此行事，则持牌人可根
据该款发出通知，犹如他或她是拥有人一样。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B（6）

调查侵权通知标志

142 第143至146条的适用范围

第143至146条仅适用于指定货物。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C（4）

第142条：于2018年12月30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97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
正案》（2016年第90号）。

143 进行调查的决心

在以下情况下，行政长官可进行调查，以确定货物是否为通知所涉及的货物：

(a) 根据第139条接受的通知生效；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0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0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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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政长官认为任何受海关管制的货品均可能是该公告所指的货品。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C（1）

第143（B）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98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144 申索人须提供资料以供调查

为根据第143条进行调查，行政长官可要求申索人或行政长官觉得对货品有利害关
系的任何其他人，在接获要求后的10个工作天内，提供行政长官所要求的任何资
料。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C（2）

145 对要求提供信息的限制

(1) 行政长官不得根据第144条要求任何人提供任何资料，但如行政长官认为
该等资料对根据第143条进行的调查是合理地需要的，则属例外。

(2) 根据第144条被要求提供资料的每个人，在提供资料方面享有与任何法庭
上的证人相同的特权。

(3) 如任何人拒绝或没有提供行政长官根据第144条所要求的资料，则行政长
官可在符合第（2）款的规定下，在根据第143条得出任何意见或根据第
146条作出任何决定时，将该项拒绝或没有提供考虑在内。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D

行政长官的决定

146 行政长官的决定

无论行政长官是否进行调查，他或她必须在根据第143条形成意见的合理期限内，
确定该货物是否似乎是通知所涉及的货物。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C（3）

147 裁定通知书

如果行政长官根据第146条作出决定，行政长官必须在合理必要的任何期限内，将
决定的书面通知送达——

(a) 申请人；和

(b) 行政长官觉得对该物品有利害关系的任何其他人。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E（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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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未送达通知的后果

根据第149条扣留任何货物并不因未能根据第147条送达通知而被视为非法。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E（3）

扣留带有侵权标志的货物

149 扣留带有侵权标志的货物

(1) 如果行政长官认为海关监管的任何货物可能是根据第139条接受的通知所

涉及的货物，则该等货物必须由行政长官或任何海关官员保管，直至—
—

(a) 行政长官获送达在根据第152条进行的法律程序中作出的命令，而
该命令是撤销该通知书的；或

(b) 行政长官获送达在根据第152条进行的法律程序中作出的命令，而
该命令规定该等物品须予放行；或

(c) 根据第153条就该等货品提出的任何法律程序（包括任何上诉），
均以该等货品并非在其上或其实体上使用侵权标志的指明货品的决

定而裁定；或

(d) 根据第153条就该等货物提起的任何法律程序（包括任何上诉）已
被放弃；或

(e) 自根据第147条送达通知后已过了10个工作天，而行政长官仍未获
送达由进口商或出口商以外的人根据第153条提出的诉讼通知。

(2) 根据第150条的规定，在发生第（1）（a）至（e）款规定的任何事项
时，必须将货物发放给有权获得货物的人。

(3) 在任何特殊情况下，行政长官如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均适当，可将第（1）
（e）款所述期限延长至20个工作日。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F（1），（2）

第149（1）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99（1）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
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第149（1）（C）条：于2018年12月30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99（2）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第149（1）（e）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99（3）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
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150 被扣留的货物何时可以放行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行政长官或任何海关官员必须根据第149条的规定放行任何货
物：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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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货物进口或出口的每一项法律要求均得到满足；和

(b) 根据任何规例作出的每项规定，均须符合存放抵押品的规定；和

(c) 货物的放行并不违反法律。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F（3）

第150（a）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100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151 经同意没收货物

(1) 如货品已由行政长官或海关人员保管，货品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可向行政
长官发出书面通知，同意将货品没收归官方所有。

(2) 根据第（1）款发出通知后，货物即被没收归官方所有。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H

第151（1）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101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与带有侵权标志的货品有关的法律程序

152 申请与带有侵权标志的商品有关的各种订单

法院可应任何人的申请，作出以下命令：

(a) 根据第139条接受的通知被撤销；或

(b) 根据第149条扣留的货物应予放行。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G（1），（2）

153 裁定货品是否带有侵犯版权标志的法律程序

(1) 法院可应任何人提出的申请，决定根据第146条作出的裁定所涉及的货
品，是否为在其上或其实体上使用侵权标志的指明货品。

(2) 根据第（1）款进行的程序的通知必须送达行政长官。

(3) 在第（1）款规定的程序中，——

(a) 法庭必须就向对该法律程序所关乎的货品享有权益的每一个人送达
通知书而发出指示；和

(b) 收到通知的人有权：

(i) 在该等法律程序中出庭，不论该人是否根据第147条获送达通
知书；和

(ii) 针对在该等法律程序中作出的任何命令而提出的上诉，不论
该人是否在该等法律程序中出庭。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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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根据第（1）款提起的诉讼中作出的命令在以下情况下生效：

(a) 在发出上诉通知的期限届满时；或

(b) 在上诉的法律程序获最终裁定或被放弃时（如上诉通知书在该期间
结束前发出）。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G（3）–（6）

第153（1）条：于2018年12月30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02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
步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154 法院的权力

(1) 在根据第153条提起的诉讼中，如果法院裁定根据第146条作出的裁定所
涉及的任何商品是使用了侵权标志的特定商品，则法院必须下令该商
品——

(a) 没收归官方所有；或

(b) 被破坏的；或

(c) 以法院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处理。

(2) 在考虑应根据第（1）款作出何种命令时，法院必须考虑——

(a) 在注册商标遭侵犯的法律程序中可得的其他补救是否足以补偿申索
人和保障申索人的权益；和

(b) 有必要确保使用侵权标志的货物不会以对原告造成不利影响的方式
进行处置。

(3) 如果超过1人对货物拥有权益，法院可——

(a) 指示将该等货品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并将收益分配；和

(b) 作出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命令。

（3A）尽管有第（1）至（3）款的规定，如货品为冒牌货，则除非法庭信纳有特
殊情况，否则法庭必须作出命令，规定货品—

(a) 被破坏的；或

(b) 交付给法院指示的任何人（将销毁货物的人）。

(4) 在根据第153条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如法院裁定根据第146条作出的裁定
所涉及的货物为指明货物，但并无在该等货物上或在与该等货物的实体
关系中使用侵权标志，则法院可作出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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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法律程序中一方的人向进口商、出口商或货品拥有人支付法院认为适当的款
额的赔偿。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i

第154（1）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103（1）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定
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第154（3A）条：于2018年12月30日插入第103（2）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渐进协
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第154（4）条：于2018年12月30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03（3）条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
和渐进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

带有侵权标志的商品的检验

155 货物检查

(1) 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必须允许声称在第143条或第153条适用的货物或程
序中拥有利益的人检查货物，如果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拥有以下任何适
用的货物：

(a) 根据第137条发出的通知：

(b) 根据第143条进行的调查：

(c) 根据第153条进行的法律程序。

(2) 声称对货物拥有权益的人可以——

(a) 在正常办公时间内检查货物；或

(b) 经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批准，在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规定的期限
内，并在其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将货物或货物样品移至某一地点，
以便进行检查。

(3) 任何人如欲根据本节规定检查任何货物，必须至少提前72小时通知行政
长官或海关官员，或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为此目的规定的任何更短的通
知期限。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J

海关人员的执法权力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海关官员可扣押海关管制的货物。

(1) 如果海关官员有合理理由认为进口货物是第124（a）节项下罪行的证据
或与罪行调查有重大关联，则海关官员可扣押海关控制下的任何进口货
物。

(2) 第134T条至第134W条的规定经必要修改后适用于根据本条扣押的任何进
口货物，并适用于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5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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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规定，凡提及行政长官之处，均须理解为新西兰海关总署行政长官。

第155A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B行政长官可要求有关人士出示有关海关管制货物的文件

(1) 如海关官员有合理理由认为，海关监管货物的进口违反了本法，行政长
官可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海关官员认为进口该货物的任何人，或海关官

员认为作为该人代理人行事的任何人，向海关官员出示该人所持有或控
制的任何特定文件或任何类别的文件，以供检查，海关官员认为该等文
件与确定是否应根据第155A条扣押或放行货物有关。

(2) 本节规定的要求某人出示任何文件的通知必须——

(a) 须符合订明的格式；和

(b) 指定该人必须向其出示证件的海关官员；和

(c) 指定必须出示文件的合理时间和地点；和

(d) 送达该人——

(i) 亲自交付给他或她；或

(ii) 通过将其邮寄到该人的地址或将其交付到该人当时正在使用
的文件交换箱中；或

(iii) 通过传真机将其发送到该人用于通过传真传输文件的电话号

码；或

(iv) 如该人是注册用户系统的注册用户（第322节根据与该人有关

的注册用户系统的正常操作程序，通过电子方式将其传输给
该人。

(v) 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到该人员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2A）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某人的通知必须被视为在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之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送达该人，并且，在证明该通知是通过电子邮
件发出的时，足以证明该通知已正确发送到该电子邮件地址。

(3) 向其出示文件以供检查的海关官员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行动：

(a) 检查文件：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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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文档中摘录：

(c) 复印这份文件。

第155B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55B（2）（d）（IV）条：于2018年10月1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443（3）条2018年《关税和
消费税法》（2018年第4号）。

第155B（2）（d）（V）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9（2）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
（2017年第50号）。

第155B（2A）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79（3）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
第50号）。

155C行政长官可要求有关人员出庭并回答有关海关管制货物的问
题

(1) 如海关官员有合理理由认为，海关监管货物的进口违反了本法，行政长
官可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海关官员认为进口该货物的任何人，或海关官
员认为作为该人代理人行事的任何人，出现在海关官员面前，并回答海
关官员认为与确定是否应根据第155A条扣押或放行货物有关的问题。

(2) 本节规定的要求某人在海关官员面前回答问题的通知必须——

(a) 须符合订明的格式；和

(b) 指定该人必须在其面前出现的海关官员；和

(c) 指定该人必须出庭的合理时间和地点；和

(d) 送达该人——

(i) 亲自交付给他或她；或

(ii) 通过将其邮寄到该人的地址或将其交付到该人当时正在使用
的文件交换箱中；或

(iii) 通过传真机将其发送到该人用于通过传真传输文件的电话号

码；或

(iv) 如该人是注册用户系统的注册用户（第322节根据与该人有关

的注册用户系统的正常操作程序，通过电子方式将其传输给
该人。

(v) 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到该人员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3)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某人的通知必须被视为

在日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送达该人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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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证明该通知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时，足以证明该通知被正确地发送到
该电子邮件地址。

第155C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55C（2）（d）（IV）条：于2018年10月1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443（3）条2018年《关税和
消费税法》（2018年第4号）。

第155C（3）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80（3）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
号）。

155D海关官员可申请生产订单

(1) 如果海关官员有合理理由认为，某人持有、保管或控制的一份或多份文
件是违反第120条至第124条中任何一条有关进口货物的罪行的证据，或
可能与该罪行的调查有重大关系，则海关官员可向地区法院法官申请命
令，要求该人出示文件供海关官员检查。

(2) 海关官员根据第（1）款提出的命令申请必须——

(a) 以书面形式；和

(b) 采用订明的格式（如有的话）；和

(c) 在宣誓后作出；和

(d) 以合理的详细程度列出申请理由；和

(e) 提供所寻求的命令所涉及的文件的细节。

第155D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E法官可命令交出文件

(1) 如根据第155D条提出申请，而地方法院法官信纳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命令
所针对的人拥有、保管或控制一份或多份文件，而该等文件是违反第120
至124条中任何一条有关进口货物的罪行的证据，或可能对该罪行的调查
有重大影响，地方法院法官可命令该人出示该等文件，以供海关人员检
查。

(2) 第（1）款下的命令——

(a) 必须符合规定的格式（如有）；和

(b) 必须指定—

(i) 何时出示文件以供查阅；和

(ii) 出示文件以供查阅的地点；和

(iii) 向其出示文件以供检查的海关官员；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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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受区域法院法官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条款及条件所规限。

第155E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F向海关人员出示文件的权力

根据第155E条下的命令向其出示任何文件以供检查的海关官员可采取以下一项或
多项行动：

(a) 检查文件：

(b) 从文档中摘录：

(c) 复印这份文件。

第155F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G向海关人员发出搜查令

(1) 海关工作人员搜查场所、物品，可以申请搜查证。

(2) 任何地区法院法官、治安法官、社区治安法官或地区法院登记员（签发
官员）可在海关官员提出申请后签发手令，前提是签发官员确信有合理
理由相信在该场所或物品的内部、上面、上方或下方有任何物品是调查
的证据或与调查有重大关系，违反第120至124条中任何一条关于进口货
物的罪行。

(3) 第134G至134S条经所有必要的修改后，适用于根据本条申请和签发的每
一份搜查令。

(4) 第134T条至第134W条经必要修改后适用于根据本条签发的搜查令所扣押
的任何物品，在适用这些规定时，凡提及行政长官之处，均应理解为新
西兰海关总署行政长官。

第155G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55G（2）条：于2017年3月1日修订第261节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号）。

155H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1) 根据第155B或155C条发出的通知，或根据第155E条发出的命令，并不影
响个人根据以下条文可享有的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权第60节 2006年《证据
法》。

(2) 任何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主张都必须基于段60 2006年《证据法》。

(3) 如果任何个人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或文件，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理由是
根据段 60 根据2006年《证据法》，海关官员或警员可向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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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法院法官下令确定特权要求是否有效；此外，就任何此类申请而言，个人必
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使地方法院法官能够评估如果个人提供信息或文件或回答问
题，是否有合理的可能自我定罪。

(4) 为免生疑问，本条并不影响第65条2006年《证据法》（与放弃特权有
关）关于一个人根据《证据法》可能享有的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第60节

那个行为。

(5) 第63条2006年《证据法》不适用于根据第155E条作出的命令。

第155H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i其他特权

(1)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一个人可以根据以下规定主张特权第54条 或56 根据
2006年《证据法》关于通信或信息的规定，该人在根据第155B条或第
155C条发出的通知、根据第155E条发出的命令以及根据第155G条发出的
搜查令方面享有同样的特权。

(2) 第（3）款适用于本条例所提述的帐簿或会计纪录第55（1）条 2006年
《证据法》。

(3) 2006年《证据法》第54条第（1）款的适用（涉及与法律顾问通信的特

权）不会阻止、限制或影响——

(a) 根据第155B条就本款适用的文件发出通知，或遵守该通知的义务；
或

(b) 根据第155E条就本款适用的文件作出命令，或遵从该命令的义务；
或

(c) 根据第155G条就本款适用的文件发出搜查令；或

(d) 在根据本法提起的刑事诉讼中，根据第155B条发出的通知、第155E
条下的命令或第155G条下的搜查令获得的与本小节适用的文件内容
有关的任何证据的可采性。

(4) 根据本条享有特权的人有权——

(a) 拒绝披露在刑事诉讼中寻求披露的将适用该特权的通信或信息；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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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阻止对任何此类通信或信息的搜索；和

(c) 如任何该等通讯或资料被行使搜查权的人检取，则在对享有特权的
要求作出裁定之前，要求交还该等通讯或资料。

(5) 如任何人根据本条就任何通讯或资料声称享有特权，海关人员或警员可
向地方法院法官申请命令，以裁定该特权的要求是否有效；而为裁定任
何该等申请，区域法院法官可要求向其出示该等通讯或资料。

(6) 地方法院法官可应海关官员或海关人员的申请，驳回根据本条要求的特
权，如果法官确信，根据本条，对特权的要求将第67（1）条 2006年
《证据法》，在诉讼中被驳回。

(7) 第65条 2006年《证据法》（与放弃特权有关）适用于本条规定的任何特
权。

第155I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J罪行

(1)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不得拒绝或不遵从根据第155B条发出的通知。

(2) 根据第155C条发出的通知要求在海关官员面前回答问题的任何人，在没
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不得：

(a) 拒绝或没有按照通知在海关官员面前出现；或

(b)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3)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不得拒绝或不遵从根据第155E条作出的命令。

(4) 违反第（1）款至第（3）款的任何人均构成犯罪，并应在定罪后承担责
任：

(a) 对于个人，可处以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或不超过10000美元的罚款；
和

(b) 如属法人团体，可处不超过$50，000的罚款。

第155J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55J（4）条：于2013年10月4日修订第3（1）条《2013年刑事诉讼程序（连续修正案）条例》
（SR 2013/40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367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367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64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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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权
标题：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55K善意行使权力不承担责任

(1) 本节适用于——

(a) 海关官员；和

(b) 根据本子部分协助海关官员的人员。

(2) 本条适用的任何人在行使或打算行使其在本法案下的权力时，不对其实
施或不实施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该人——

(a) 真诚地；和

(b) 以合理的方式；和

(c) 有理由相信行使任何权力的先决条件已获满足。

第155K条：于2011年10月7日插入第23款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行政长官权力、职责及职能的转授

156 行政长官权力、职责及职能的转授

(1) 经海关部长书面同意，行政长官可随时以书面形式向海关官员授予本法
或根据本法授予或规定的行政长官的所有或任何权力、职责和职能。

(2) 根据第（1）款作出的转授并不包括根据该款作出转授的权力。

(3) 根据海关部长或行政长官（视情况而定）不时发出的任何一般或特别指
示或施加的条件，被授予任何权力的官员可以同样的方式行使这些权
力，并具有同样的效力，如同这些权力是由本法直接授予而不是由授权
授予的一样。

(4)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本节规定的授权行事的每一名海关官员
均被推定为按照授权条款行事。

(5) 本节规定的授权——

(a) 可向指明的人或当其时担任任何指明职位或任何指明类别职位的人
作出；和

(b) 可随意撤销，而该项转授并不妨碍行政长官行使任何权力；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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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继续按其意旨有效，直至被撤销为止，即使作出该命令的行政长官
已停止任职，并继续具有效力，犹如该命令是由行政长官职位的继
任人所作出的一样。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4K

157 对根据该法授权行事的人的保护

(1) 官方、行政长官或任何海关官员对于为第135A条、第135B条和第146条至
第156条中任何一条的目的或为这些条款的目的而制定的任何条例所做或

不做的任何事情，不承担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

(2) 第（1）款不适用于官方、行政长官或海关官员不诚实行事的情况。

第157（1）条：于2018年12月30日修订第104节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
案》（2016年第90号）。

第4子部分——杂项

向专员或法院提出申请？

158 向专员或法院提出申请？
可根据本法向专员或法院申请阻止的人——

(a) 如有关商标的诉讼待决，必须向法院申请：

(b)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可向专员提出申请，专员可：

(i)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确定他们之间的问题；或

(ii) 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阶段，将申请转介法院。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7条

专员的出庭

159 专员在某些法律程序中出庭

(1)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如果寻求的救济包括更改或更正注册簿，或更改、
撤销注册商标或使其无效，专员——

(a) 有权出庭和陈述意见；和

(b) 如果法院指示，必须出庭。

(2)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专员可以不亲自出庭，而是向法院提供一份书面声
明：

(a) 在专员的知识范围内的以下细节：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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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问题：

(ii) 他或她作出任何决定的理由：

(iii)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在类似案件中的做法：

(iv) 与问题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和

(b) 由局长签署。

(3) 专员的书面陈述构成诉讼证据的一部分。

比较：1953年第66号S 64

第159（2）（a）（III）条：于2014年9月13日修订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证据

160 在专员席前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提供证据的方式

(1) 根据任何规定，在根据本法向委员会提起的任何诉讼中，在没有相反指

示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宣誓书或法定声明提供证据。

(2) 但是，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专员仍可——

(a) 录取口头证供，以代替或增补誓章或声明的证供；或

(b) 允许对宣誓人或声明人的宣誓或声明进行盘问。

(3) 任何该等法定声明可在上诉中在法院席前使用，以代替借誓章提供证
据，而如该等法定声明如此使用，则具有借誓章提供证据的一切附带事
项及后果。

(4) 在根据本法向专员提起的任何诉讼中，专员可为任何证人主持宣誓，并
可以规定的方式要求任何证人出席并发现和出示文件。

(5) 就以下目的而言，在总监面前经宣誓而提供的证据，须当作是在司法程
序中提供的第108条和109 1961年《犯罪法》。

(6) 第111节 1961年《犯罪法》适用于为本法目的所作的每一份宣誓书和法定
声明。

比较：1953年第66号S 68

161 记项、文件等的证据

(1) 由专员签署的证书，证明他或她根据本法授权进行的任何记录已经或尚
未进行，或他或她根据本法授权进行的任何其他事情已经或尚未进行，
是经认证事项的初步证据。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2879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2879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2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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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注册文件的副本或摘录的详情已记入第181（2）条所指的器件或设施
内，而该副本或摘录经总监核证为真实副本或真实摘录，则该副本或摘
录可在法律程序中接纳为证据，其程度与文件正本的相同。

(3) 任何人可在支付规定的任何费用后，要求专员提供或核证登记册内任何
记项的副本。

(4) 以规定的方式通知专员根据本法或其他法律指示、授权或授权的行为、
权力、职能或职责的实施、行使或履行，是其合法实施、行使或履行的
初步证据。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9条

第161（2）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14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162 注册是有效性的初步证据
在与注册商标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中，个人注册为商标所有人的事实是商标原始
注册以及所有后续转让和传播的有效性的初步证据。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9

163 反对局长就转让及传转所作决定的上诉

未在注册记录册中记录的文件或文书不得在法庭上作为商标所有权的证据——

(a) 但根据第76条提出的申请或根据第170条提出的上诉除外；或

(b)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34条

164 必须考虑贸易惯例
在与商标或商号有关的诉讼或程序中，法院或专员（视情况而定）必须接受以下
证据：

(a) 有关行业的惯例；和

(b) 其他人合法使用的任何相关商标或商号或标志。

比较：1953年第66号S 60

165 有效证书

(1) 在注册商标的注册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的法律程序中，法院可证明有利于
商标所有人的决定。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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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商标注册的有效性再次受到质疑的后续法律程序中，获得对其有利的
最终命令或判决的注册商标所有人有权获得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全部成
本、费用和开支，前提是：

(a) 法院已根据第（1）款核证一项有利于拥有人的决定；和

(b) 法院在以后的诉讼中没有证明业主无权获得这些费用、收费和开
支。

比较：1953年第66号S 61

费用

166 费用

(1) 在根据本法向专员提起的任何诉讼中，专员可以：

(a) 借命令将处长认为合理的讼费判给任何一方；和

(b) 指示如何以及由哪一方支付。

(2) 第（1）款下的命令可以是——

(a) 作为法院的判决；和

(b) 经法院许可，可据此予以强制执行。

比较：1953年第66号S 62（1）

167 专员或法院可要求就讼费作出保证

(1) 专员或法院（视情况而定）可要求根据本法提起的法律诉讼的一方为诉
讼费用提供担保，前提是满足以下条件：

(a) 该方不在新西兰居住，也不在新西兰开展业务；或

(b) 有理由相信，如果在诉讼中败诉，一方将无法支付另一方的费用。

(2) 如该一方不提供所规定的保证，则处长或法院可视该法律程序为已被该
一方放弃，并据此对该事项作出裁定。

第167条：于2020年1月13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32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
（2019年第62号）。

168 对拒绝证明或授权使用的上诉不产生费用
尽管有第167条的规定，专员并无任何司法管辖权，在就拒绝向专员提出上诉时，将
讼费判给任何一方或判任何一方败诉。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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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商标的所有者证明商品或服务或授权使用该商标。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3

169 专员在法院进行的法律程序中的讼费

在根据本法进行的所有法院诉讼中，专员的费用由法院决定。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3条

上诉

170 与专员的决定有关的上诉

对专员根据本法作出的决定感到不满的人可向法院提出上诉。

171 上诉通知书

根据第170条提出的上诉通知必须在上诉所针对的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向法院提交并送达专员。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66（2）条

172 上诉聆讯

(1) 在上诉时，法院必须听取各方和专员的意见。

(2) 除非一方以规定的方式或经法院特别许可，提出进一步的材料供法院审
议，否则只能根据专员陈述的材料审理上诉。

(3) 在对商标申请的受理或注册提出上诉的情况下，

(a) 除反对人所述明的理由外，反对人或处长并不准许有进一步的反对
理由，但如获法庭许可，则属例外；和

(b) 如果允许进一步的反对理由，申请人的申请可在发出规定的通知后
被撤回，而无需支付反对人的费用。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27（6）-（10）条

173 上诉的裁定

在裁定上诉时，法院可采取以下任何行动：

(a) 确认、修改或撤销专员的决定或其任何部分：

(b) 行使委员会就上诉所涉事项本可行使的任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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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属针对某商标的注册而提出的上诉，则可准许拟注册的商标以任
何对其特性没有重大影响的方式作出修改。但是，在任何此类情况

下，经如此修改的商标必须在注册前以规定的方式进行广告宣传。

174 等待上诉裁决的规定

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根据本法提出的上诉所涉及的决定在上诉裁定
之前仍然完全有效。

第五部分

行政规定及其他

第1子部分——商标专员和助理专员

175 商标局局长及助理局长

(1) 该部的行政首长必须根据公共服务法2020,—

(a) 商标专员；和

(b) 为本法之目的，尽可能多的商标助理专员。

(2) 这些人是该部的雇员，这些任命可以单独作出，也可以与该部的任何其
他办公室联合作出。

第175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24节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
号）。

第175（1）条：于2020年8月7日修订第135节2020年《公共服务法》（2020
第40号）。

175A专员的职能

根据本法案和条例，专员的职能包括：

(a) 审查商标注册申请，审议注册商标的变更、续展、转让、撤销、宣
布无效和注销的申请，并作出与商标审查和注册有关的其他决定；
和

(b) 向拟申请商标注册的人提供初步意见和查检意见；和

(c) 根据第177条委任和更改谘询委员会；和

(d) 向咨询委员会提供行政支助；和

(e) 维持商标注册，并履行与商标注册有关的其他职责和责任；和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1061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1061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1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17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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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履行或行使本法和条例赋予他或她的其他职能、职责和权力。

第175A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4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75B助理专员的权力

(1) 除第175C条规定的授权外，商标助理专员具有本法规定的专员的职能、
职责和权力，但受专员的控制。

(2) 助理局长执行或行使该等职能、职责及权力的事实，即为有权这样做的
确证。

第175B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4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75C处长转授权力的权力

(1) 专员可将专员的任何职能、职责及权力（此项转授权力除外）一般地或
特别地转授予任何人。

(2) 代表团——

(a) 必须以书面形式；和

(b) 可受署长认为适当的任何限制及条件所规限；和

(c) 可随时以书面形式撤销；和

(d) 不妨碍专员执行或行使职能、职责或权力。

(3) 被授予任何职能、职责和权力的人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履行和行使这些职

能、职责和权力，其效力与本法直接授予而不是授权的方式相同。

(4)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看似根据授权行事的人被推定为按照授权的
规定行事。

(5) 本法或条例中对专员的任何提及，均包括对授权给该人的任何事情的代
表的提及。

第175C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4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175D专员和其他人的责任

专员、助理专员或代表专员行事的任何其他人不对专员在履行或打算履
行其职能、职责或权力时善意作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个人责任。

第175D条：于2014年9月13日插入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1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1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35361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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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专员行使酌情权前的聆讯

专员不得行使本法或根据本法制定的任何条例赋予专员的任何酌处权或
其他权力，除非（如果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这样做）给予任何人陈述的
机会。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56条

第2子部分——咨询委员会

177 咨询委员会

(1) 专员必须任命一个咨询委员会。

(2) 处长可更改谘询委员会。

178 谘询委员会的职能

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是向专员提供咨询意见，说明拟议使用或注册的商标
是否或是否可能冒犯毛利人，该商标是或似乎是毛利人的标志，包括文

字和图像。

179 咨询委员会成员

(1) 专员可随时委任或解除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如专员认为合适，可委
任另一名委员代替已被解除职务的委员。

(2) 除非专员考虑到某人对毛利人世界观（Te Ao Mori）和毛利人礼仪与文
化（Tikanga Mori）的了解，认为该人有资格获得任命，否则不得任命
该人为咨询委员会成员。

(3) 咨询委员会委员可借向处长发出书面通知而辞职。

180 谘询委员会可规管本身的程序

在符合处长所给予的任何指示下，谘询委员会可规管其本身的程序。

第3子部分——商标注册

一般的

181 商标注册纪录册

(1) 专员必须确保在新西兰注册的商标登记册保存在新西兰。

(2) 登记册可以专员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保存，包括全部或部分通过以下装

置或设施保存：



109

版本为
2022年4月12日 2002年商标法 第5部第184条

(a) 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或储存信息；和

(b) 允许如此记录或存储的信息易于检查或以可用的形式复制。

(3) 登记册是本法要求或授权的任何事项的初步证据。

比较：1953年第66号S 5

182 登记册的内容

登记册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a) 所有注册商标及其所有人的姓名和地址：

(b) 实际注册日期、认定注册日期和在新西兰的申请日期：
(ba) 如果商标的状态为“已注册-过期”（如第60节所定义），则应说

明：

(c) 分配和传输：

(d) 第78（C）条提及的备忘录：

(e) 免责声明：

(f) 条件：

(g) 与注册商标有关的任何其他订明事项。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5（1）条

第182（B）条：2005年12月15日，由第15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第182（BA）条：于2020年1月13日插入第133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
年第62号）。

第182（d）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25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
71号）。

183 不得将信托通知记入登记册

任何信托的通知均不得记入注册纪录册，而署长亦不受任何该等通知影
响。

比较：1953年第66号S 80（2）

查阅登记册

184 查阅登记册

(1) 任何人可在支付任何规定费用后，对登记册进行以下检索：

(a) 在专员办事处于工作日向公众开放处理事务的时间内；和

(b) 在专员允许的任何其他时间。

(2) 注册纪录册内的记项的核证副本，在任何订明费用缴付后，必须给予任
何需要该核证副本的人。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4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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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2）条：于2014年9月13日修订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与登记册有关的罪行

185 在登记册内作出虚假记项的罪行

(1) 任何人如有以下行为，即属犯罪——

(a) 在注册纪录册内作出或安排作出虚假记项，或在明知该记项或书面
文件是虚假的情况下作出或安排作出伪称是注册纪录册内记项的副
本的书面文件；或

(b) 明知该记项或文字为虚假而出示或呈交或安排出示或呈交任何该等
文字作为证据。

(2) 任何人如被裁定犯有第（1）款所订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处不超过2
年的监禁。

比较：1953年第66号S 70

186 与商标的虚假陈述有关的罪行

(1) 每个人都犯有以下罪行——

(a) 标志或商标的全部或部分，在下列情况下不是注册商标：

(b) 当注册商标不符合以下条件时，即为就任何商品或服务注册：

(c) 商标的注册赋予了对其使用的专有权，而不是。

(2) 任何人如被裁定犯第（1）款所订罪行，一经定罪，可处罚款不超过$1，
000。

(3) 就本节而言，提及——

(a) “注册”应理解为根据本法案注册：

(b) 注册须理解为提述在注册纪录册内的注册。

(4) 第（3）款不适用，如果相关参考涉及根据新西兰以外国家的现行法律进
行的商标注册。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71条

第4子部分——杂项

没有赔偿

187 对商标所附权利的减损不予补偿

任何人均无权就因本法的颁布而可能产生的商标所附权利的任何减损
（例如，将商标从注册簿中删除）从官方获得赔偿。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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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知识产权局
标题：2014年9月13日，替换为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188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办公时间

(1) 专员可—

(a) 确定新西兰知识产权局的办公时间；和

(b) 宣布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在任何一天关闭。

(2) 专员必须公开通知这些开放时间，以及（在关闭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之
前）任何关闭，根据第5（3）条 2013年专利法。

(3) 必须或可以在某一特定日期或有限时间内完成的事情，如果该日期或该
期限的最后一天不是新西兰知识产权局的开放日，则可以在下一个开放
日完成（并且仍然及时）。

第188条：2014年9月13日，由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189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临时关闭

(1) 在以下情况下，专员可宣布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关闭，而无需根据第188条

公布关闭情况：

(a) 由于紧急或其他临时情况，他或她认为必要或可取；和

(b) 事先公布是不可行的。

(2) 在新西兰知识产权局关闭后，专员必须尽快根据以下规定公开通知关闭
情况第5（3）条 2013年专利法。

第189条：于2014年9月13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个人代表

190 对代理商的认可

(1) 本法规定必须由某人或对某人实施的与商标有关的任何行为，均可由该
人的明确授权代理人实施或对其实施。

(2) 第（1）款只适用于代理人不是订明类别的人的情况。

比较：1953年第66号S 81

191 代表某些人作出的声明等

[已废除]

第191条：于2020年1月13日被废除第134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
年第62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0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0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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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192 一般地替换申请人以外的人

(1) 本节适用于以下应用：

(a) 根据第62条申请取消或更改：

(b) 根据第65条申请撤销：

(c) 根据第73条申请宣布无效：

(d) 根据第76条申请更正注册纪录册。

(2) 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所述的申请可以申请人以外的任何人的名义进
行：

(a) 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申请人提出申请所依据的权利或利益归属于另
一人；和

(b) 另一个人——

(i) 以书面通知专员该权利或权益归属于他或她；和

(ii) 不撤回申请。

193 收到反对通知书而代入反对人以外的人

在以下情况下，第47条所述申请的反对通知可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进行：

(a) 在该人发出通知后，该人发出通知所依赖的权利或权益归属于另一
人；和

(b) 另一个人——

(i) 以书面通知专员该权利或权益已归属他或她；和

(ii) 不撤回反对意见。

第193节标题：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16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其他文件的修改

194 申请以外的文件的修订

专员可根据已提出申请（商标注册申请除外）或为本法之目的提交通知
或其他文件的人的书面请求，或根据该人的代理人的书面请求，修改申
请、通知或文件：

(a) 改正笔误或明显的错误；或

(b) 如处长认为在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下，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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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195 费用

(1) 错误支付给专员的任何款项，或本法未要求支付的任何款项，可由专员
退还。

(2) 如此退还的所有款项必须从公共资金中支付，除本法外不得进一步拨
款。

比较：1953年第66号S 82（2）

通知的送达

196 第197条的适用

第197条不适用于：

(a) 在法院的任何法律程序中送达或发出的通知书或其他文件：

(b) 按照本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或发出的通知或其他文件。

197 通知的送达方式

(1) 本法要求或授权向某人送达或提供的通知或任何其他文件可由以下人员
送达或提供：

(a) 将其交付给该人或该人的代理人；或

(b) 将其留在该人或其代理人的惯常或最后所知的住所或业务处；或

(c) 在该住所或营业地址按姓名邮寄给该人或其代理人的信件；或

(d) 将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个人或个人代理人所使用的电子邮件地

址。

(2) 如该人已去世，则可将通知或其他文件送达或发给该人的遗产代理人。

(3) 通过邮寄发送给某人的通知或任何其他文件必须被视为在正常邮寄过程
中被该人收到，并且在证明交付时，足以证明信件地址和邮寄地址正
确。

(4)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某人的通知或任何其他
文件必须被视为该人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之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收到，
并且在证明该文件已通过电子邮件发出时，足以证明该文件已正确发送

到该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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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1）（C）条：于2017年12月16日修订第81（1）条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
第50号）。

第197（1）（d）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81（2）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
第50号）。

第197（3）条：于2017年12月16日修订第81（3）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
号）。

第197（4）条：于2017年12月16日插入第81（4）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
号）。

年度报告[已

废除]

标题：废除，2014年9月13日，根据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198 专利局局长年报

[已废除]

第198条：于2014年9月13日被废除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号）。

制定法规的权力

199 法规

(1) 总督可通过枢密院令，为以下所有或任何目的制定条例：

商品或服务分类

(a) 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程序、要求和其他事项，涉及根据本法进行商
标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的修订或替代分类：

商标注册

(b) 规定与本法案不一致的程序、要求和其他事项，涉及本法案下的商
标注册、续展、变更或撤销，包括：

(i) 规定将商标注册申请分为几项申请：
（一） 规定将商标注册分为几项注册：

(ii) 规定合并单独的申请或注册：

(iii) 规定一系列商标的注册：

持牌人[已

废除]

(c) [已废除]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4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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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员

(d) 订明处长可拒绝承认为法律程序代理人的人的类别：

侵权货物的进口

(e) 规定与本法案不一致的程序、要求和其他事项，涉及本法案下侵权
货物的进口，包括：

(i) 根据新西兰海关总署首席执行官确定的任何条件，要求某人
为新西兰海关总署因任何一项或多项扣留货物、处置货物或
追回所欠款项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提供担保或赔偿或两者兼
有：

(ii) 就根据第（I）节订立的任何规例所施加的提供保证或弥偿的
任何规定的例外情况作出规定：

(iii) 规定根据第（I）子段所作的任何规定提供的任何担保的处
置：

(iv) 规定如何处置根据第151条或第154条没收的货物：

诉讼程序

(f) 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程序、要求和其他事项，包括：

(i) 规定支付证人费用：

(ii) 对没有或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处以不超过1000美元的罚款：

注册

(g) 规定程序、要求和其他与本法案不一致的与注册及其运作有关的事

项，包括与以下事项有关的事项：

(i) 进入登记册：

(ii) 查阅登记册的地点和时间：

（ga）订明处长可根据第78A条更改注册纪录册的方式，包括就更改订明
程序、规定及其他事宜：

费用

(h) 规定根据本法应支付费用的事项以及这些费用的金额：



116

第5部第199条 2002年商标法
版本截至
2022年4月12
日

时间的延长

(i) 就本法规定的任何事项规定时间和延长时间：

表格

(j) 为本法之目的规定表格；这些法规可能要求：

(i) 在表格中包含或附上指定的信息或文件：

(ii) 须由指明人士签署的表格：

通知

(k) 规定与本法案不一致的程序、要求和其他事项，包括规定本法案要
求通知的事项：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

(l) 以不违反本法案的方式管理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与商标有关的业务以
及在专员指导或控制下的所有事务：

一般的

(m) 规定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所必需的或使本法充分生效所必需的任
何其他事项。

(2) 第（1）款下的条例规定的本法下的费用制度结构可以是任何续期费——

(a) 收回专员在根据本法履行其职能时产生的部分费用；和

(b) 收回该等费用的水平，足以适当鼓励那些没有从商标注册中获得足
够利益的人让商标注册失效。

(3) 本节下的条例是二级立法（见第三部分 《2019年立法法案》的出版要
求）。

《2019年立法法案》对根据本节制定的二级立法的要求

出版物 私隐专员公署必须在法例网页上公布，并在宪报刊登。

演示文稿 部长必须将其提交给众议院

LA19 s 69(1)(c)

LA19 s 114,附表1
第32（1）（a）条

不允许 它可能被众议院否决。 LA19第115章，116
这张纸条不是法案的一部分。

第199（1）（B）（ia）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6（1）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2011
年第71号）。

第199（1）（C）条标题：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26（2）条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
年第71号）。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2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791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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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1）（C）条：于2011年9月16日被废除第26（2）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
71号）。

第199（1）（e）（I）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26（3）条2011年《商标修正法》
（2011年第71号）。

第199（1）（ga）条：于2016年5月13日插入第41节《2016年新西兰商业号码法》（2016年第16
号）。

第199（1）（J）条：于2011年9月16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26（4）条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
（2011年第71号）。

第199（1）（l）节标题：2014年9月13日，替换为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年第68
号）。

第199（1）（l）条：于2014年9月13日修订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第199（2）条：于2014年9月13日插入第249节 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第199（3）条：于2021年10月28日插入第3节《2021年二级立法法案》
（2021年第7号）。

199a条例：马德里议定书

(1) 总督可通过枢密院令制定条例，以在新西兰实施《马德里议定书》，包
括规定下列任何一项：

(a) 通过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作为原产局进行国际注册申请：

(b) 新西兰基本注册申请失效时应遵循的程序：

(c)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从国际局或《条例》中规定的任何机构收到将保
护延伸至新西兰的请求时应遵循的程序：

(d) 成功申请向新西兰提供保护的影响：

(e) 将国际注册申请或国家间注册申请转变为国家注册申请：

(f) 向国际局通报信息：

(g) 要求支付申请国际注册、保护延期和续展的费用，并规定这些费用
的数额：

(h) 对受保护的国际商标适用以下规定（新西兰）：

(i) 第105条（不正当诉讼）：

(ii) 第4部分第2子部分（刑事诉讼）：

(iii) 第4部分第3子部分（边境保护措施）。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43160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26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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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节下的条例是二级立法（见第三部分 《2019年立法法案》的出版要
求）。

《2019年立法法案》对根据本节制定的二级立法的要求

出版物 私隐专员公署必须在法例网页上公布，并在宪报刊登。

演示文稿 部长必须将其提交给众议院

LA19 s 69(1)(c)

LA19 s 114,附表1
第32（1）（a）条

不允许 它可能被众议院否决。 LA19第115章，116
这张纸条不是法案的一部分。

第199A条：于2011年9月16日插入第27节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第199A（1）（a）条：于2014年9月13日修订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第199A（1）（C）条：于2014年9月13日修订第249节2013年《专利法》（2013
第68号）。

第199A（2）条：于2021年10月28日插入第3节《2021年二级立法法案》（2021年第7号）。

200 与公约国有关的枢密院令

(1) 为了使新西兰加入或适用于新西兰的国际协定或安排生效，总督可通过

枢密院令宣布，就本法的所有或任何规定而言，该命令中指明的作为协
定或安排一方或适用于该协定或安排的实体为公约国。

(2) 根据本条作出的命令属附属法例（见第三部分《2019年立法法案》的出
版要求）。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72条

《2019年立法法案》对根据本节制定的二级立法的要求

出版物 私隐专员公署必须在法例网页上公布，并在宪报刊登。

演示文稿 部长必须将其提交给众议院

LA19 s 69(1)(c)

LA19 s 114,附表1
第32（1）（a）条

不允许 它可能被众议院否决。 LA19第115章，116
这张纸条不是法案的一部分。

第200（2）条：于2021年10月28日插入第3节《2021年二级立法法案》
（2021年第7号）。

修正案

201 修正的法案

附表1所指明的作为按该附表所示的方式修订。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2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791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12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2689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5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2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791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4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26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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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条文及保留条文

202 1953年《商标法》的废除

(1) 1953年《商标法》（1953年第66号）现予废除。

(2) 尽管通过第（1）款废除了《1953年商标法》，禁止-1961年特德马克令

（SR 1961/120）和《1982年禁止标志令》(SR 1982/127)—

(a) 继续有效，如同该法案未被废除一样；和

(b) 可以按照根据该法案可以修改或撤销的方式进行修改或撤销。

203 某些申请及法律程序的过渡性条文

(1) 尽管《1953年商标法》被废除，但其继续有效并适用于——

(a) 专员在本法生效前收到的商标注册申请，直至该商标注册，以及与
该申请有关的任何程序，无论该程序是否在本法生效前开始：

(b) 本法案生效前，专员收到的注册商标变更、续展、转让、删除或取
消申请：

(c) 在本法案生效前根据该法案开始的任何诉讼。

(2) 本条不适用于就防御商标而提出的申请。

(3) 第（1）（a）款不适用于根据第12条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的转让或传

转。

204 根据1953年《商标法》第54B条发出的通知的过渡性规定

如果在本法生效前，注册商标所有人根据1953年《商标法》第54B条向行
政长官发出通知，则——

(a) 该通知应被视为根据本法第137条发出的通知；和

(b) 因此，本法第4部分第3子部分适用于该通知。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573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573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8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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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防御商标收费的过渡性条文

专员必须退还专员在本法生效前收到的防御商标未决申请的任何费用。

206 有争议注册的有效性证明

根据1953年《商标法》第61条颁发的注册有效期证书具有与根据本法第
165（1）条颁发的证书相同的效力。

第206条：于2005年12月15日修订第17节 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207 1953年《商标法》下与公约国家有关的枢密院令

根据1953年《商标法》第72条作出的枢密院令具有效力，如同其是根据

本法第200条作出的一样。

208 在法令生效前注册的商标的状况

(1) 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本法中的任何规定均不会使在本法生效之前有
效的商标的原始注册无效。

(2) 然而，第（1）款并不适用于该款所提述的注册商标根据第73条被宣布无
效的范围。

(3) 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的商标，包括防御商标，并且在本法生效之
前，是有效的——

(a) 被视为已根据本法注册为商标，无论注册在注册簿的A部分还是B部

分；和

(b) 保留其原始注册日期；和

(c) 根据1953年《商标法》，保留其现有的7年或14年（视情况而定）
的注册期，但在该注册期届满时，第58条适用。

(4) 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的商标（防御商标除外），在本法生效前5年
内，不得根据第66（1）（a）条撤销，直至其实际注册日期后5年。

(5) 就第66（1）（B）条而言，如果符合以下所有条件，则连续暂停使用的
期限为5年（而非3年）：

(a) 该商标已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和

(b) 该商标并非防御性商标；和

(c) 在本法案生效前5年内开始连续暂停使用。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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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的商标（防御商标除外），在第（4）和
（5）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可根据第66（1）（a）或（B）条撤销。

(7) 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为防御商标的商标，在本法生效后3年内，不
得根据第66（1）（a）或（B）条撤销。

第208（2）条：于2003年10月22日修订第3节 2003年《商标修正法》（2003年第100号）。

第208（5）条：于2005年12月15日由以下条文取代第18节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
号）。

209 在作为生效前登记册上的票据等的状况

(1) 注册簿上表明某一商标与另一商标相关联的注释，自本法生效之日起失
效。

(2) 与根据1953年《商标法》注册的商标有关的任何其他注释、免责声明或
条件被视为根据本法在注册簿上登记。

比较：1953年第66号第84（1），（3）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1884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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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AA

过渡性条文、保留条文及有关条文
s 7A

附表1AA：插入，2020年1月13日，由第135节《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
第62号）。

第1部分

与监管制度有关的规定（经济发展）
2019年修正案

[已废除]

附表1AA第1部分：根据第1（2）条，于2021年1月13日结束时废除。

1 恢复条文继续适用于在生效日期前已除去的商标

[已废除]

附表1AA第1条：于2021年1月13日结束时，由第1（2）条废除。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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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修订的

法令

1969年《行政法》（1969年第52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67年《动物补救法》（1967年第51号）

纳入法案的修正案。

1986年《商业法》（1986年第5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94年版权法》（1994年第143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50年《刑事诉讼法案》（1950年第54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88年《争议法庭法》（1988年第110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86年《公平交易法》（1986年第121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81年《旗帜、标志和名称保护法》（1981

年第47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94年《地理标志法》（1994年第125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79年《农药法》（1979年第26号）

纳入法案的修正案。
1993年《隐私法》（1993年第28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81年《公共工程法》（1981年第35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90年《无烟环境法》（1990年第108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s 20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262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8841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660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6192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3329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9692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136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452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9847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542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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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标准法》（1988年第5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1957年《简易诉讼法》（1957年第87号）

修正案纳入行为。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2870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1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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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1 一般的

这是2002年《商标法》的合并，其中纳入了对立法所作的修订，以便显
示法律在其规定日期的情况。

2 法律地位

合并是为了在其规定的日期正确说明由合并立法和修正案颁布或制定的
法律。除非有相反的规定，否则该推定适用。

第78条2019年《立法法案》规定，以电子版本发布的这一合并是官方版
本。直接从该官方电子版本制作的立法印刷版也是官方版本。

3 编辑和格式变更

议会法律顾问办公室利用以下权力对合并进行编辑和格式更改子部分2
《2019年立法法案》第3部分。另见合并的PCO编辑惯例.

4 纳入本次合并的修订

Te Ture Mōte Hararei Tūmatanui o Te Kāhui o Matariki 2022/Te Kāhui o Matariki
《2022年公共假日法案》（2022年第14号）：韦亨加7/第7节

2021年《次级立法法案》（2021年第7号）：第3节

2020年无烟环境和管制产品（电子烟）修正案（2020年第62号）：秒‐第30节

2020年《公共服务法》（2020年第40号）：第135节

2019年《监管制度（经济发展）修正案》（2019年第62号）：第十三部分

2018年《关税和消费税法》（2018年第4号）：第443（3）条

2017年电子互动改革法案（2017年第50号）：第3部分第11子部分

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修正案》（2016年第90号）：第十部分

2016年《地区法院法》（2016年第49号）：第261节

2016年新西兰商业编号法案（2016年第16号）：第41节

《2013年刑事诉讼程序（相应修订）条例》（SR 2013/409）：第3（1）条2013年《专利

法》（2013年第68号）：第249节

2013年《假日（完全承认怀唐伊日和澳新军团日）修正案》（2013年第19号）：第8节

2012年《商标修正案》（2012年第20号）

2011年《刑事诉讼法》（2011年第81号）：第413节

2011年《商标法修正案》（2011年第71号）

2006年《地理标志（葡萄酒和烈酒）注册法》（2006年第60号）：第63条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6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7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298371
http://www.pco.govt.nz/editorial-conventions/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55783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557848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26893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31408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31408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176959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LMS8577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703995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6223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838425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94268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6431601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5642106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141962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929207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401520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360714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29000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9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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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商标修正法》（2005年第116号）

2003年《商标法修正案》（2003年第100号）

2002年《商标法》2003年生效令（SR 2003/188）《2002年商标

法》（2002年第49号）：附表1AA第1（2）条

新西兰惠灵顿：

新西兰政府授权出版—2022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362630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18843
http://legislation.govt.nz/pdflink.aspx?id=DLM20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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